


主席：請邱召集委員議瑩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另委員劉建國等、委員曾銘宗等、委員蘇治芬等、委員陳素月等、委員黃世杰等、委員謝衣鳯等、委員賴瑞隆等分別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委員楊瓊瓔等擬具「農民退休金條例草案」，分經第1會期第10次、第11次、第13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委員劉建國等提案：

本院委員劉建國等22人，國家為改良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農民之政策，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定有明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係國家為實現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律，並為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尚未增列老年給付項目前之權宜措施。當前我國軍公教人員及勞工分別有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及勞工保險之退伍給付、養老給付及老年給付，亦有可支領退休金之制度；農民所參加之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欠缺老年給付，亦無退休金制度，農民老年生活保障尚有不足。又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總結論，建議政府應整合農保、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以下簡稱老農津貼）與其他社會保險，並以老農津貼為基礎，在不影響農民權益下，建立農民年金制度，以照顧農民退休安養生活。爰此特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並規範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草案第三條）

二、主管機關應負責監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業務。（草案第四條）

三、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及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等業務。（草案第五條）

四、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儲金專戶。（草案第六條）

五、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計算方式、提繳比率，及主管機關提繳相同金額之時點；農民每月提繳之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草案第七條）

六、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申請程序、提繳期間、提繳比率之調整及提繳方式。（草案第八條至第十一條）

七、農民不符合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資格條件期間已提繳之金額，勞保局應結算後退還予農民；主管機關於該期間已提繳之金額，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或命農民返還。（草案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八、農民年滿六十五歲時得請領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若農民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持續從事農業，則五十五歲得請領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草案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九、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等情形，得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草案第十六條）

十、農民於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前死亡，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已領取農民退休儲金後死亡者，退休儲金專戶賸餘金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草案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

十一、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程序及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時效。（草案第十九條）

十二、農民之退休儲金，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農民於金融機構開立專供存入農民退休儲金之專戶內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草案第二十條）

十三、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致農民受有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草案第二十一條）

十四、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及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草案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

十五、農民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農民退休儲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草案第二十四條）

十六、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應分立帳戶；其相關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另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基金收支、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應按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由主管機關按年公告之。（草案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

十七、受委託運用、管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損農民利益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基金運用局認有處置必要者，應即通知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主管機關、勞保局、基金運用局、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基金謀取最大之效益。（草案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

十八、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需費用，應編列預算支應；其辦理行政業務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草案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

十九、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業務所需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其取得個人資料之處理及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為之。（草案第三十一條）

二十、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草案第三十三條）

提案人：劉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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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為鼓勵農民儲蓄養老，保障農民退休生活保障，安定農村社會並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明定立法宗旨。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列明主管機關，以明權責。

	第三條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條件之農民，得依本條例存繳退休儲金：

一、未滿六十五歲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被保險人。

二、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前項農民依本條例存繳退休儲金期間應持續為農保被保險人。
	一、依本條例存繳退休儲金之農民，於六十五歲開始請領退休儲金，作為退休經濟生活保障。因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略以「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參加本保險而有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已提出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申請者，於修正施行後得繼續參加本保險；……」，會有未滿六十五歲且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農保被保險人，該等農民已領有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作為退休經濟生活保障，為避免重複享有政府資源，故排除為本條例適用對象，於第一項明定之。

二、因農保為自願性加保，為避免農民於農保退保後要求繼續存繳退休儲金，故於第二項規定存繳退休儲金期間應為農保被保險人。

	第四條　本條例之農民退休生活保障採儲金方式，由農民及中央主管機關按月共同存繳退休儲金，儲存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設立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以下簡稱退休儲金專戶）。
	為鼓勵農民自願存繳退休儲金，參考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採儲金方式，由教職員及私立學校、學校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撥繳款項建立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支付。」規劃由農民與政府共同存繳退休儲金，作為農民退休生活保障方式。並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六條規定，明定退休儲金應存於勞保局設立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

	第五條　農民退休儲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投資運用管理業務之監理，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明定由中央主管機關負責監督農民退休儲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投資運用管理業務，以保障參加退休儲金之農民權益。

	第六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勞保局辦理之。

農民退休基金之管理、經營、運用及罰鍰處分等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辦理。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條，於第一項規定委託勞保局辦理農民退休儲金執行業務。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於第二項規定委託基金運用局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管理、經營及運用業務。另關於罰鍰處分業務，亦一併委託基金運用局辦理。

	第二章　退休儲金專戶之存繳及請領
	章名

	第七條　依第四條規定共同存繳之款項，為農民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存繳比率按月存繳。

前項存繳比率由農民於百分之六範圍內決定之，並以整數為限。

農民依第一項存繳退休儲金後，中央主管機關始得依農民存繳之退休儲金，按月撥繳一點二倍之金額。

農民每月存繳之退休儲金，不計入存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
	一、為鼓勵農民儲蓄養老，增進農民退休生活保障，於第一項規定由農民與政府共同存繳退休儲金，其中農民每月存繳之退休儲金，為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存繳比率計算。

二、農民可依其意願選擇存繳比率，且為避免存繳比率為百分之一點五，得否適用疑義，爰於第二項規定應為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等整數情形。

三、於第三項規定政府每月依農民存繳之退休儲金，撥繳相同金額至其退休儲金專戶。

四、為鼓勵農民儲蓄養老，農民將農作所得用於存繳退休金，應不予課稅，故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於第四項明定之。

	第八條　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存繳退休儲金，應填具申請書向其農保投保之基層農會提出申請。

農會依前項規定受理申請，應於審查所屬農民符合第三條規定或辦理停止存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開始或停止存繳退休儲金。
	一、農民可自願開始或停止申請參加存繳退休儲金，故於第一項規定申請程序。

二、農會受理申請後應審查申請人資格條件，審查完成後列表通知勞保局，俾由勞保局開始或停止存繳退休儲金，爰於第二項規定。

	第九條　退休儲金之存繳自農民開始存繳之日起至農民年滿六十五歲前一日、停止存繳或農保退保之當日止。
	明定農民存繳退休儲金期間。

	第十條　農民得於每年五月或十一月向農會提出申請調整存繳比率，並由農會於受理申請當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考量農民常受天候影響收入，如經濟收入不佳時，可由農民選擇較少之存繳比率，以免影響生計維持，爰規定農民申請調整之時點及程序。

	第十一條　農民存繳之退休儲金，應以勞保局指定之金融機構辦理自動轉帳方式按月繳納之。

農民存繳退休儲金經勞保局連續六個月扣繳未成功者，視同停止存繳；農民申請再存繳者，應依第八條規定辦理。
	一、於第一項規定農民以轉帳代繳方式存繳退休儲金。

二、如連續六個月因扣繳不成功而未存繳退休儲金者，為避免日後持續扣繳，徒增行政作業浪費，爰於第二項規定視為農民申請停止存繳退休儲金。另農民停止存繳退休儲金後仍可重新再申請參加，於第二項後段規範，以資明確。

	第十二條　農會應於審查農民喪失農保資格退保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停止存繳退休儲金。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已存繳金額，退還於其委託轉帳代繳農民退休儲金之金融機構帳戶。
	一、於第一項規定農民於參加退休儲金期間發生農保資格喪失情形，農會應通知勞保局，以利勞保局辦理停止存繳退休儲金作業。

二、發現農民有喪失農保資格、已領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年齡不符存繳退休儲金資格條件情事，應溯自不合存繳資格條件之日起，退還農民已存繳之退休儲金，爰於第二項規定。

	第十三條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政府撥繳金額，於其退休儲金專戶扣還中央主管機關。

前項農民已開始請領退休儲金，由勞保局於其每次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辦理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無法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農民限期返還，逾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前項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時，由勞保局於其退休儲金專戶一次扣還中央主管機關。無法扣還或扣還不足者，應以書面命其法定繼承人限期返還，逾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一、實務上會因清查農保資格而溯及效喪失農保資格，其不符合存繳期間政府之補助金額，可於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扣還政府，爰於第一項規定。

二、農民已請領退休儲金時，為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故參酌強制執行法第一百一十五條之一規定，於第二項規定農民每月領取退休儲金之三分之一範圍內，按月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

三、於第三項規定第二項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時，不足清償之金額，由勞保局就其退休儲金專戶內餘額扣還中央主管機關。無法扣還或扣還不足者，應命其法定繼承人限期返還，逾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十四條　依本條例存繳退休儲金之農民，於年滿六十五歲時，得請領退休儲金。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持續從事農業工作，於年滿五十五歲時，得請領退休儲金。
	一、如農民曾存繳退休儲金，其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得於六十五歲時開始請領。為避免誤解農民停止存繳退休儲金即可領還已存繳儲金，爰予明定，以資明確。

二、鑒於部分農民領有身心障礙證明，雖不影響其農業工作，但身體退化較一般人迅速，且考量其後就醫、生活之費用增加，爰此得提早於六十歲時請領。

	第十五條　退休儲金之領取及計算方式為退休儲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

前項存繳之退休儲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補足之。

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由勞保局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一、於第一項規定退休儲金領取方式為按月發給，並規範退休儲金計算方式。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退休儲金之運用收益之最低保障。

三、有關按月領取退休儲金之計算方式，於第三項規定由勞保局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十六條　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請領退休儲金：

一、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之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者。

二、領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之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級三等以上之一次失能給付。

三、領取國民年金法所定之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

四、非屬前三款之被保險人，符合前三款所定之身心障礙或失能狀態者。

依前項請領退休儲金者，由農民決定請領之年限，並按月定期發給。

依第一項請領退休儲金且農保退保之農民，因於未滿六十五歲前可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而為農保被保險人，得依本條例申請開始存繳退休儲金，其實際存繳期間重新計算。
	一、農民未滿六十五歲遇有身心障礙事故而農保退保，為其生活保障，應允農民提早領取退休儲金，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二規定，於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鑒於實務上會發生農保被保險人請領身障給付後退保再加保之情形，如其符合本條規定已提前請領退休儲金，嗣後再加農保時仍未滿六十五歲者，應可依本條例申請存繳退休儲金，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於第三項規範。

	第十七條　農民開始請領退休儲金時，應一次提繳一定金額，投保年金保險，作為超過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平均餘命後之年金給付之用。

前項規定提繳金額、提繳程序及承保之保險人資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查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對於平均餘命後之年金給付（簡稱延壽年金），係以投保年金保險以為給付。目前勞工退休金之延壽年金制度雖未執行，仍先參考其條文予以規範。

	第十八條　農民於請領退休儲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領退休儲金。

已領取退休儲金者，於未屆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平均餘命或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請領年限前死亡者，停止給付退休儲金。其退休儲金專戶結算賸餘金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農民退休儲金為其個人儲蓄，故農民死亡後其個人帳戶累積之本金及收益，得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領取，爰於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第十九條　依前條規定請領退休儲金遺屬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前項遺屬同一順位有數人時，應共同具領，有未具名之遺屬者，由具領之遺屬負責分配之；有死亡、放棄退休儲金請領權或因法定事由喪失繼承權時，由其餘遺屬請領之。但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領人者，從其遺囑。

農民死亡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一、無第一項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

二、第一項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退休儲金請求權，因時效消滅。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一項規定請領退休儲金遺屬順位。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規定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人時之請領方式，及依遺囑指定請領人規定。

三、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三項規定無人領取退休儲金或未於時效內請領退休儲金，其未領之退休儲金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第二十條　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退休儲金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交由農會向勞保局請領；申請書與相關文件之內容及請領程序，由勞保局定之。

請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退休儲金者，勞保局應自收到申請書次月底前發給。

第一項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退休儲金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農民之退休儲金請求權，不在此限。
	一、於第一項規定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退休儲金之程序規定。

二、經勞保局審查應發給退休儲金者，於第二項規定自收到申請書之次月底前發給。

三、參酌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三項規定農民之退休儲金請求權，無時效限制；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請求權時效為十年。

	第二十一條　農民之退休儲金，及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退休儲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

農民依本條例規定請領退休儲金者，得檢具勞保局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退休儲金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為保障農民退休生活，避免退休儲金支付其他債務，失去儲蓄養老目的，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於本條規範。

	第二十二條　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存繳退休儲金、調整存繳比率或停止存繳退休儲金，致農民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前項請求權，自農民知悉發生損害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一、於第一項明定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致生農民損害之賠償責任。

二、參考國家賠償法第八條規定，於第二項規定請求權時效。

	第三章　農民退休基金
	章名

	第二十三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退休儲金專戶之退休儲金。

二、基金運用之收益。

三、其他收入。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

	第二十四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經營及運用，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委託經營規定、範圍及經費，由基金運用局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後段規定，規範農民退休基金之經營及運用，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

	第二十五條　農民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農民退休儲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其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基金之用途。

	第二十六條　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應分戶立帳，並與其辦理之其他業務分開處理；其相關之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並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規範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十七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收支、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基金運用局應按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中央主管機關應按年公告之。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為使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透明化，爰規定基金運用局應將財務報表按月報送中央主管機關。

	第四章　監督及經費
	章名

	第二十八條　受委託運用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意圖干涉、操縱、指示其運用或其他有損農民利益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基金運用局認有處置必要者，應即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一條規定，為避免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受外力干涉，影響農民權益，爰規定金融機構發現有損農民利益之通知義務。

	第二十九條　主管機關、勞保局、基金運用局、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不得對外公布業務處理上之秘密或謀取非法利益，並應善盡管理人忠誠義務，為基金謀取最大之效益。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明定辦理業務人員之保密責任，以謀取農民退休基金最大之效益。

	第三十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須之費用，應編列預算支應。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明定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所須行政費用來源。

	第三十一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明定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免課稅捐。

	第五章　附　　則
	章名

	第三十二條　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業務所需必要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各該機關不得拒絕。

勞保局依前項規定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相關資料之保有、處理及利用等事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十六條之三規定，考量勞保局受委託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相關業務，有請求相關機關提供資料查核、比對之需求，以維護農民退休儲金權益，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十六條之三規定，於第一項規定各相關機關不得拒絕提供，並於第二項定明勞保局應遵守資料保護之義務。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條例施行細則之訂定機關。

	第三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考量農民退休儲金之推動需時準備及宣導，爰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曾銘宗等提案：

本院委員曾銘宗、廖婉汝、謝衣鳯、翁重鈞等22人，鑒於軍公教、勞工等從業人口均享有退休金制度，得以安度晚年生活，然而須看天吃飯以致收入較不穩定的農民，除現有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的基本保障外，尚無退休金可養老，致使農民老年生活保障不足。為完善照顧農民退休安養生活，確保農民退休後可獲得基本經濟生活保障，爰提案訂定「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曾銘宗　　廖婉汝　　謝衣鳯　　翁重鈞　　

連署人：洪孟楷　　楊瓊瓔　　葉毓蘭　　陳以信　　吳斯懷　　鄭麗文　　林為洲　　蔣萬安　　陳玉珍　　張育美　　林文瑞　　溫玉霞　　鄭天財Sra Kacaw 　　李德維　　林奕華　　吳怡玎　　林思銘　　鄭正鈐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總說明

我國軍公教及勞工從業人口分別有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及勞工保險之退伍給付、養老給付及老年給付，亦有可支領退休金之制度，然而農民所參加之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僅有老農津貼的基本保障，欠缺退休金制度，致使農民老年生活保障有所不足。一百零七年九月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結論，亦建議政府應整合農保、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以下簡稱老農津貼）與其他社會保險，並以老農津貼為基礎，在不影響農民既有權益之前提下，建立農民年金制度，以照顧農民退休後生活所需。

農業為立國之本，然查農委會統計，目前台灣農業常態缺工約一萬五千人，季節性缺工更高達二十一萬人次。此外，台灣農民平均年齡高達六十三歲，世代斷層嚴重。為改善我國農業人力結構、鼓勵年輕人投入農事生產，則建構更為穩健完善的退休制度，讓從業者無後顧之憂，顯然有其必要。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所定勞工退休金及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所定私立學校教職員退撫等制度，設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以下簡稱退休儲金專戶），由農民與政府共同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以供農民未來退休養老使用。老農津貼及農民退休儲金即共同構成老年農民經濟安全保障制度，保障老年農民能與其他行業退休人員一樣享有適當之生活水準，爰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並規範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草案第三條）

二、主管機關應負責監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業務，並組成農民退休儲金及基金監理會。（草案第四條）

三、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及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等業務。（草案第五條）

四、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儲金專戶。（草案第六條）

五、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計算方式、提繳比率，及主管機關提繳一點五倍金額之時點；農民每月提繳之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草案第七條）

六、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申請程序、提繳期間、提繳比率之調整及提繳方式。（草案第八條至第十一條）

七、農民不符合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資格條件期間已提繳之金額，勞保局應結算後退還予農民；主管機關於該期間已提繳之金額，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或命農民返還。（草案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八、農民年滿六十五歲時得請領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草案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九、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等情形，得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草案第十六條）

十、農民於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前死亡，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已領取農民退休儲金後死亡者，退休儲金專戶賸餘金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草案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

十一、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程序及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時效。（草案第十九條）

十二、農民之退休儲金，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農民於金融機構開立專供存入農民退休儲金之專戶內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草案第二十條）

十三、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致農民受有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草案第二十一條）

十四、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及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草案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

十五、農民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農民退休儲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草案第二十四條）

十六、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應分立帳戶；其相關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另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基金收支、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應按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由主管機關按年公告之。（草案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

十七、受委託運用、管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損農民利益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基金運用局認有處置必要者，應即通知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主管機關、勞保局、基金運用局、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基金謀取最大之效益。（草案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

十八、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需費用，應編列預算支應；其辦理行政業務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草案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

十九、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業務所需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其取得個人資料之處理及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為之。（草案第三十一條）

二十、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草案第三十三條）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為鼓勵農民儲蓄養老，增進農民退休生活保障，安定農村社會並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農民退休儲金事項，優先適用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及法律適用。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條件之農民，得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一、未滿六十五歲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被保險人。

二、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前項農民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應持續為農保被保險人。
	一、為鼓勵農民自願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參考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一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共同提繳，作為農民退休生活保障方式。

二、第二項明定得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資格條件：

(一)為使農民得於六十五歲開始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作為退休經濟生活保障，爰為第一款規定。

(二)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第三項前段規定「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參加本保險而有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已提出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申請者，於修正施行後得繼續參加本保險」，現行農保被保險人有未滿六十五歲且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該等農民已領有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作為退休經濟生活保障，為避免重複享有政府資源，故排除為本條例適用對象，爰為第二款規定。

三、因農保為自願性加保，為避免農民於農保退保後要求繼續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於第三項明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應持續為農保被保險人。

	第四條　農民退休儲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業務之監理，主管機關應聘請政府機關代表、農會代表、地方農民代表及專家學者，以農民退休儲金及基金監理會（以下簡稱監理會）行之。

前項監理會之監理事項、程序、人員組成、任期與遴聘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條，主管機關應負責監理農民退休儲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業務，並聘請政府機關代表、農會代表、地方農民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農民退休儲金及基金監理會，以保障參加農民退休儲金之農民權益，爰為本條規定。

	第五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由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辦理之。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等業務，由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辦理。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條規定，於第一項明定由主管機關委託勞保局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由主管機關委託基金運用局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等業務。

	第六條　依本條例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以下簡稱退休儲金專戶）。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儲金專戶。

	第二章　退休儲金專戶之提繳及請領
	章名。

	第七條　農民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按月共同提繳之款項，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提繳比率計算。

前項提繳比率由農民於百分之十範圍內決定之，並以整數為限。

農民依第一項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主管機關始依農民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按月提繳一點五倍之金額。

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提繳比率計算。

二、為使農民得依其意願選擇提繳比率，且為避免提繳比率為百分之一點五等有小數點之情形，其提繳比率應以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等整數為限，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主管機關始按月提繳一點五倍之金額至其退休儲金專戶。

四、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後段規定，為第四項規定。

	第八條　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應填具申請書向其農保投保之基層農會提出申請。

農會依前項規定受理申請，應於審查所屬農民符合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一、農民得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於第一項明定其申請程序。

二、農會受理申請後，應於審查申請人符合資格條件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俾由勞保局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九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自農民開始提繳之日起至農民年滿六十五歲前一日、停止提繳或農保退保之當日止。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期間。

	第十條　農民得於每年五月或十一月向農會提出申請調整提繳比率，並由農會於受理申請當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考量農民常受天候影響收入，如經濟收入不佳時，農民得調整較低之提繳比率，以免影響生計，爰明定農民申請調整提繳比率之時點及程序。

	第十一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應以勞保局指定之金融機構辦理自動轉帳或以其他指定方式按月繳納。

農民應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款項，經勞保局連續六個月扣繳未成功者，視同自願停止提繳；農民申請再提繳者，應依第八條規定辦理。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應以自動轉帳或其他指定方式按月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二、如連續六個月因扣繳不成功而未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者，為避免日後持續扣繳，徒增行政作業浪費，爰於第二項明定上開情形視同農民自願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另明定農民於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仍可依第八條規定重新申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第十二條　農會應於審查農民喪失農保資格退保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已提繳金額，並退還予農民。
	一、農民於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喪失農保資格者，農會應通知勞保局，以利勞保局辦理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作業，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農民於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如有喪失農保資格、已領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年齡不符資格條件等情事，應溯及自不符合資格條件之日起，退還農民已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另如農民日後符合資格條件再申請提繳者，仍儲存於其退休儲金專戶，於年滿六十五歲時開始請領，併予敘明。

	第十三條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主管機關已提繳金額，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之。

前項農民已開始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勞保局按其每月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儲金專戶辦理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農民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前項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一次扣還主管機關。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其法定繼承人於繼承遺產範圍內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一、農民參加農保後，實務上有因清查而發現應溯及喪失農保資格之情形，其已不符合農民退休儲金提繳資格條件，該提繳期間由主管機關提繳之金額，應自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扣還予主管機關，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農民已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為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參考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由勞保局按農民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並明定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之處理方式。

三、第三項明定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不足清償之金額，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內餘額扣還主管機關，並明定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之處理方式。

	第十四條　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農民，於年滿六十五歲時，得請領該儲金。
	如農民曾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其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得於六十五歲時開始請領。為避免農民誤解其於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時即可領還已提繳之儲金，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五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領取及計算方式為退休儲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

前項農民退休儲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補足之。

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由勞保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一、為保障農民每月可領取農民退休儲金，作為每月生活之經濟保障，爰參考國民年金採年金方式，於第一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領取方式為按月定期發給，並規範農民退休儲金計算方式。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之運用收益之最低保障。

三、有關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方式，於第三項明定由勞保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十六條　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一、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

二、領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級三等以上之一次失能給付。

三、領取國民年金法所定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

四、非屬前三款之被保險人，符合前三款所定身心障礙或失能狀態。

依前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農民決定請領之年限，並按月定期發給。

依第一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且農保退保之農民，因於未滿六十五歲前可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而為農保被保險人者，得依本條例申請開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其實際提繳期間重新計算。
	一、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者等情形，為利其生活保障，應允農民提早領取農民退休儲金，並由農民決定請領年限，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二規定，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鑒於實務上發生農保被保險人請領身心障礙給付後退保再加保之情形，如其已依第一項規定提前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嗣後再參加農保仍未滿六十五歲者，應得再依本條例申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為第三項規定。

	第十七條　農民於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已領取農民退休儲金者，於未屆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平均餘命或前條第二項所定請領年限前死亡者，停止發給農民退休儲金。其退休儲金專戶結算賸餘金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農民退休儲金為其個人儲蓄，故農民死亡後其退休儲金帳戶累積之本金及收益，得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領取，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第十八條　依前條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遺屬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前項遺屬同一順位有數人時，應共同具領，有未具名之遺屬者，由具領之遺屬負責分配之；有死亡、放棄退休儲金請領權或因法定事由喪失繼承權者，由其餘遺屬請領之。但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領人者，從其遺囑。

農民死亡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一、無第一項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

二、第一項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因時效消滅。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一項明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遺屬之順位。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人時之請領方式，及依遺囑指定請領人規定。

三、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三項明定無人領取農民退休儲金或遺屬、指定請領人未於時效內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其未領之農民退休儲金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第十九條　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交由第八條第一項之農會向勞保局請領；申請書與相關文件之內容及請領程序，由勞保局定之。

請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農民退休儲金者，勞保局應自收到申請書次月底前發給。

第一項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經勞保局審查應發給農民退休儲金者，應自收到申請書之次月底前發給。

三、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三項明定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請求權時效為十年。

	第二十條　農民之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

農民依本條例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得檢具勞保局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農民退休儲金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為保障農民退休生活，避免農民退休儲金支付其他債務，失去儲蓄養老目的，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為本條規定。

	第二十一條　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調整提繳比率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致農民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前項請求權，自農民知悉發生損害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一、第一項明定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致生農民損害之賠償責任。

二、參考國家賠償法第八條規定，於第二項明定請求權時效。

	第三章　農民退休基金
	章名。

	第二十二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退休儲金專戶之農民退休儲金。

二、基金運用之收益。

三、其他收入。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

	第二十三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其委託運用、管理規定、範圍及經費，由基金運用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後段規定，規範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

	第二十四條　農民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農民退休儲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其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基金之用途。

	第二十五條　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應分戶立帳，並與其辦理之其他業務分開處理；其相關之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並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規範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之立帳及會計報告、年度決算之辦理方式。

	第二十六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收支、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基金運用局應按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應按年公告之。
	為使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透明化，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明定基金運用局應將財務報表按月報送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應按年公告。

	第四章　監督及經費
	章名。

	第二十七條　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受委託運用、管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意圖干涉、操縱、指示其運用或其他有損農民利益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基金運用局認有處置必要者，應即通知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
	為避免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受外力干涉，影響農民權益，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一條規定，明定金融機構發現有損農民利益之通知義務。

	第二十八條　主管機關、勞保局、基金運用局、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不得對外洩漏業務處理上之秘密或謀取非法利益，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基金謀取最大之效益。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明定辦理業務人員之保密責任及應盡之注意義務。

	第二十九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需之費用，應編列預算支應。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明定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所需行政費用來源。

	第三十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明定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免課稅捐。

	第五章　附　　則
	章名。

	第三十一條　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業務所需必要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各該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勞保局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個人資料，其處理、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考量勞保局受委託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相關業務，有請求相關機關提供資料查核、比對之需求，以維護農民退休儲金權益，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十六條之三規定，於第一項明定各相關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提供資料，並於第二項明定勞保局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處理、利用其取得之個人資料。

	第三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本條例施行細則之訂定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考量農民退休儲金之推動需時準備及宣導，爰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楊瓊瓔等提案：

本院委員楊瓊瓔、翁重鈞、廖國棟等17人，鑑於目前國內已開辦的多項社會保險中，設有老年給付項目者，只有勞保、公保、私立教職員保險、軍人保險及國民年金保險等5種。而對農民而言，由於農民健康保險制度內缺乏老年給付項目，且其工作性質又屬於無雇主的自營作業者，再加上農業所得偏低的現實，造成多數農民無力自行規劃養老財務能力，只能以保有農地或繼續務農的方式以維持老年生活之安養保障。農民是一種「職業」而非「身分」，農民年金制度的目的是要讓農民在退休後有更好的生活，農民退休制度長期以來都未建立，未若軍公教與勞工完善，應踏踏實實地建立與其他職業同樣的職業保障和退休制度。為讓農民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讓老年照顧體系更完善，也才能讓更多年輕人願意投入農業，爰提案擬具「農民退休金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楊瓊瓔　　翁重鈞　　廖國棟　　

連署人：曾銘宗　　廖婉汝　　孔文吉　　鄭天財Sra Kacaw　　林文瑞　　洪孟楷　　謝衣鳯　　陳超明　　李德維　　鄭正鈐　　林奕華　　葉毓蘭　　陳玉珍　　李貴敏　　

農民退休金條例草案總說明

台灣農民平均年齡64歲，相對於歐美國家而言，我國農業勞動力結構呈現嚴重老化現象。因此，農民退休制度之實施乃是刻不容緩的政策措施，透過農民退休制度的設計，一方面政府將能提昇農民的生活保障與福祉，而另一方面，也可誘使年輕農民留農，鼓勵年老的農民離農，發揮改善農業結構的積極功能，以擴大農業經營規模，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檢視目前國內已開辦的多項社會保險中，設有老年給付項目者，只有勞保、公保、私立教職員保險、軍人保險及國民年金保險等5種。而對農民而言，由於農民健康保險制度內缺乏老年給付項目，且其工作性質又屬於無雇主的自營作業者，再加上農業所得偏低的現實，造成多數農民無力自行規劃養老財務能力，只能以保有農地或繼續務農的方式以維持老年生活之安養保障。又2018年9月8日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總結論，建議政府應整合農民健康保險、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與其他社會保險，並以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為基礎，在不影響農民權益下，建立農民年金制度。農民是一種「職業」而非「身分」，農民年金制度的目的是要讓農民在退休後有更好的生活，農民退休制度長期以來都未建立，未若軍公教與勞工完善，應踏踏實實地建立與其他職業同樣的職業保障和退休制度，讓農民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讓老年照顧體系更完善，也才能讓更多年輕人願意投入農業。

	農民退休金條例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為增進農民退休生活保障，安定農村社會並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農民退休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條件之農民，得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金：

一、未滿六十五歲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被保險人。

二、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前項農民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金期間應持續為農保被保險人。
	一、明定農民退休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共同提繳，作為農民退休生活保障方式。

二、明定得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金之資格條件：

(一)農民得於六十五歲開始請領農民退休金，作為退休經濟生活保障。

(二)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參加本保險而有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已提出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申請者，於修正施行後得繼續參加本保險；……」，現行農保被保險人有未滿六十五歲且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該等農民已領有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作為退休經濟生活保障，為避免重複享有政府資源，故排除為本條例適用對象。

三、因農保為自願性加保，為避免農民於農保退保後要求繼續提繳農民退休金，爰明定提繳農民退休金期間應持續為農保被保險人。

	第四條　農民退休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業務之監理，由主管機關為之。
	主管機關應負責監理農民退休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業務，以保障參加農民退休金之農民權益，爰為本條規定。

	第五條　農民退休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由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辦理之。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經營及罰鍰處分等業務，由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辦理。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條規定，於第一項明定由主管機關委託勞保局辦理農民退休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由主管機關委託基金運用局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經營及罰鍰處分等業務。

	第六條　依本條例提繳之農民退休金，應存於勞保局設立之農民退休金個人專戶（以下簡稱退休金專戶）。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明定農民退休金應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金專戶。

	第二章　退休金專戶之提繳及請領
	章名。

	第七條　農民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按月共同提繳之款項，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提繳比率計算。

前項提繳比率由農民於百分之六範圍內、以二為單位決定之，並以整數為限；中央主管機關按農民提繳比率，於百分之九範圍內、以三為單位對應提繳，並以整數為限。

農民依第一項規定提繳農民退休金後，主管機關始依農民提繳之農民退休金，按月提繳相對應金額。

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金，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提繳比率計算。

二、為提高農民自提誘因提繳比率，且為避免提繳比率為百分之一點五等有小數點之情形，其提繳比率以二為單位決定之，並以整數為限；中央主管機關按農民提繳比率，於百分之九範圍內、以三為單位對應提繳，並以整數為限。意即當農民提撥比例上升，中央所提撥的增幅跟著提高，藉以鼓勵農民選擇高提撥比率，使農民退休金的基礎更為厚實穩健。

三、第三項明定農民提繳農民退休金後，主管機關始按月提繳相對應金額至其退休金專戶。

四、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後段規定，為第四項規定。

	第八條　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金，應填具申請書向其農保投保之基層農會提出申請。

農會依前項規定受理申請，應於審查所屬農民符合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金。
	一、農民得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金，爰於第一項明定其申請程序。

二、農會受理申請後，應於審查申請人符合資格條件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俾由勞保局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金，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九條　農民退休金之提繳，自農民開始提繳之日起至農民年滿六十五歲前一日、停止提繳或農保退保之當日止。
	農民退休金之提繳期間。

	第十條　農民得於每年六月或十二月向農會提出申請調整提繳比率，並由農會於受理申請當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考量農民常受天候影響收入，如經濟收入不佳時，農民得調整較低之提繳比率，以免影響生計，爰明定農民申請調整提繳比率之時點及程序。

	第十一條　農民退休金之提繳，應以勞保局指定之金融機構辦理自動轉帳或以其他指定方式按月繳納。

農民應提繳農民退休金之款項，經勞保局連續六個月扣繳未成功者，視同自願停止提繳；農民申請再提繳者，應依第八條規定辦理。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應以自動轉帳或其他指定方式按月提繳農民退休金。

二、如連續六個月因扣繳不成功而未提繳農民退休金者，為避免日後持續扣繳，徒增行政作業浪費，爰於第二項明定上開情形視同農民自願停止提繳農民退休金。另明定農民於停止提繳農民退休金後，仍可依第八條規定重新申請提繳農民退休金。

	第十二條　農會應於審查農民喪失農保資格退保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停止提繳農民退休金。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已提繳金額，並退還予農民。
	一、農民於提繳農民退休金期間喪失農保資格者，農會應通知勞保局，以利勞保局辦理停止提繳農民退休金作業，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農民於提繳農民退休金期間如有喪失農保資格、已領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年齡不符資格條件等情事，應溯及自不符合資格條件之日起，退還農民已提繳之農民退休金，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另如農民日後符合資格條件再申請提繳者，仍儲存於其退休金專戶，於年滿六十五歲時開始請領，併予敘明。

	第十三條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主管機關已提繳金額，自退休金專戶扣還之。

前項農民已開始請領農民退休金者，由勞保局按其每月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金專戶辦理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農民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前項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由勞保局自退休金專戶一次扣還主管機關。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其法定繼承人於繼承遺產範圍內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一、農民參加農保後，實務上有因清查而發現應溯及喪失農保資格之情形，其已不符合農民退休金提繳資格條件，該提繳期間由主管機關提繳之金額，應自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扣還予主管機關，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農民已請領農民退休金者，為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參考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由勞保局按農民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金專戶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並明定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之處理方式。

三、第三項明定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不足清償之金額，由勞保局自退休金專戶內餘額扣還主管機關，並明定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之處理方式。

	第十四條　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金之農民，於年滿六十五歲時，得請領該退休金。
	如農民曾提繳農民退休金，其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得於六十五歲時開始請領。為避免農民誤解其於停止提繳農民退休金時即可領還已提繳之退休金，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五條　農民退休金之領取及計算方式為退休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

前項農民退休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補足之。

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由勞保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一、為保障農民每月可領取農民退休金，作為每月生活之經濟保障，爰參考國民年金採年金方式，於第一項明定農民退休金領取方式為按月定期發給，並規範農民退休金計算方式。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農民退休金之運用收益之最低保障。

三、有關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方式，於第三項明定由勞保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十六條　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請領農民退休金：

一、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

二、領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級三等以上之一次失能給付。

三、領取國民年金法所定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

四、非屬前三款之被保險人，符合前三款所定身心障礙或失能狀態。

依前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金者，由農民決定請領之年限，並按月定期發給。

依第一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金且農保退保之農民，因於未滿六十五歲前可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而為農保被保險人者，得依本條例申請開始提繳農民退休金，其實際提繳期間重新計算。
	一、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者等情形，為利其生活保障，應允農民提早領取農民退休金，並由農民決定請領年限，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二規定，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鑒於實務上發生農保被保險人請領身心障礙給付後退保再加保之情形，如其已依第一項規定提前請領農民退休金，嗣後再參加農保仍未滿六十五歲者，應得再依本條例申請提繳農民退休金，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為第三項規定。

	第十七條　農民於請領農民退休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領農民退休金。

已領取農民退休金者，於未屆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平均餘命或前條第二項所定請領年限前死亡者，停止發給農民退休金。其退休金專戶結算賸餘金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農民退休金為其個人儲蓄，故農民死亡後其退休儲金帳戶累積之本金及收益，得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領取，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第十八條　依前條規定請領農民退休金遺屬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前項遺屬同一順位有數人時，應共同具領，有未具名之遺屬者，由具領之遺屬負責分配之；有死亡、放棄退休儲金請領權或因法定事由喪失繼承權者，由其餘遺屬請領之。但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領人者，從其遺囑。

農民死亡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一、無第一項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

二、第一項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農民退休金請求權，因時效消滅。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一項明定請領農民退休金遺屬之順位。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人時之請領方式，及依遺囑指定請領人規定。

三、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三項明定無人領取農民退休金或遺屬、指定請領人未於時效內請領農民退休金，其未領之農民退休金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第十九條　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金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交由第八條第一項之農會向勞保局請領；申請書與相關文件之內容及請領程序，由勞保局定之。

請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農民退休金者，勞保局應自收到申請書次月底前發給。

第一項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農民退休金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金之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經勞保局審查應發給農民退休金者，應自收到申請書之次月底前發給。

三、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三項明定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請求權時效為十年。

	第二十條　農民之農民退休金，及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

農民依本條例規定請領農民退休金者，得檢具勞保局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農民退休儲金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為保障農民退休生活，避免農民退休金支付其他債務，失去退休養老目的，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為本條規定。

	第二十一條　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提繳農民退休金、調整提繳比率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致農民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前項請求權，自農民知悉發生損害之日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一、第一項明定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致生農民損害之賠償責任。

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前項時效，因行政機關為實現該權利所作成之行政處分而中斷。」行政程序法規定之公法上之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之規定。又社會保險相關法制，如國民年金法第二十八條：「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又如勞工保險條例第三十條：「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基於行政法與社會保險法制間法律秩序規範之一致性，於第二項明定請求權時效。

	第三章　農民退休基金
	章名。

	第二十二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退休金專戶之農民退休金。

二、基金運用之收益。

三、罰鍰收入。

三、其他收入。
	明定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

	第二十三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其委託運用、管理規定、範圍及經費，由基金運用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後段規定，規範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

	第二十四條　農民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農民退休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其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基金之用途。

	第二十五條　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應分戶立帳，並與其辦理之其他業務分開處理；其相關之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並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規範農民退休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之立帳及會計報告、年度決算之辦理方式。

	第二十六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收支、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基金運用局應按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應按年公告之。
	為使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透明化，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明定基金運用局應將財務報表按月報送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應按年公告。

	第四章　監督及經費
	章名。

	第二十七條　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受委託運用、管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意圖干涉、操縱、指示其運用或其他有損農民利益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基金運用局認有處置必要者，應即通知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
	為避免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受外力干涉，影響農民權益，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一條規定，明定金融機構發現有損農民利益之通知義務。

	第二十八條　主管機關、勞保局、基金運用局、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不得對外洩漏業務處理上之秘密或謀取非法利益，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基金謀取最大之效益。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明定辦理業務人員之保密責任及應盡之注意義務。

	第二十九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需之費用，應編列預算支應。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明定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所需行政費用來源。

	第三十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明定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免課稅捐。

	第五章　附　　則
	章名。

	第三十一條　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金業務所需必要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各該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勞保局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個人資料，其處理、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考量勞保局受委託辦理農民退休金之收支、保管等相關業務，有請求相關機關提供資料查核、比對之需求，以維護農民退休儲金權益，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十六條之三規定，於第一項明定各相關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提供資料，並於第二項明定勞保局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處理、利用其取得之個人資料。

	第三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本條例施行細則之訂定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考量農民退休金之推動需時間準備及宣導，爰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蘇治芬等提案：

本院委員蘇治芬、蔡易餘、莊瑞雄、賴惠員等17人，鑒於「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中指出，社會保險之目的在於保障全體國民免於因年老、疾病、死亡、身心障礙、生育，以及保障受僱者免於因職業災害、失業、退休，而陷入個人及家庭的經濟危機。據此，其體系應涵蓋職業災害保險、健康保險、年金保險、就業保險、長期照護保險等。政府更應積極縮小因不同職業別與所得等級造成給付水準、所得替代率與給付條件等之差距。我國大多數職業均有退休制度，以我國軍公教人員及勞工為例，分別有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及勞工保險等退伍給付、養老給付及老年給付，同時亦可支領退休金之制度，惟農民老年安養缺乏法定之社會安全保障，農民健康保險中欠缺老年給付，僅以補充性質的老農福利津貼發放，缺乏完善退休金制度，農民老年生活保障顯有不足。為健全農民社會安全制度，照顧農民退休安養生活提供經濟生活保障，以鼓勵年輕人投入農業生產，調整農業勞動力結構，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所定勞工退休金等制度，設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以下簡稱退休儲金專戶），由農民與政府共同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以供農民未來退休養老使用，爰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中央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並規範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草案第三條）

二、中央主管機關應負責監理農民退休基金之管理及應用業務，並以農民退休基金監理會行之。（草案第四條）

三、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及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經營等業務。（草案第五條）

四、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儲金專戶。（草案第六條）

五、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計算方式、提繳比率，及中央主管機關提繳相同金額之時點；農民每月提繳之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草案第七條）

六、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申請程序、提繳期間、提繳月薪資總額、提繳比率之調整及提繳方式。（草案第八條至第十一條）

七、農民不符合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資格條件期間已提繳之金額，勞保局應結算後退還予農民；中央主管機關於該期間已提繳之金額，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或命農民返還。（草案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八、農民年滿六十五歲時得請領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草案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九、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等情形，得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草案第十六條）

十、農民於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前死亡，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已領取農民退休儲金後死亡者，退休儲金專戶賸餘金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草案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

十一、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程序及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時效。（草案第十九條）

十二、農民之退休儲金，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農民於金融機構開立專供存入農民退休儲金之專戶內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草案第二十條）

十三、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或未依第十一條第二項通知農民，致農民受有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草案第二十一條）

十四、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及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草案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

十五、農民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農民退休儲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草案第二十四條）

十六、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應分立帳戶；其相關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另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基金收支、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應按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按年公告之。（草案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

十七、受委託運用、管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損農民利益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基金運用局認有處置必要者，應即通知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主管機關、監理會、勞保局、基金運用局、農會、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基金謀取最大之效益。（草案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

十八、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需費用，應編列預算支應；其辦理行政業務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草案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

十九、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業務所需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其取得個人資料之處理及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為之。（草案第三十一條）

二十、明定本條例施行日期。（草案第三十三條）

提案人：蘇治芬　　蔡易餘　　莊瑞雄　　賴惠員　　

連署人：陳亭妃　　蘇震清　　邱志偉　　劉世芳　　范　雲　　黃秀芳　　羅致政　　鍾佳濱　　蘇巧慧　　王美惠　　邱泰源　　莊競程　　張廖萬堅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為鼓勵農民儲蓄養老，保障農民退休生活，促進農村社會安定及農業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農民之退休採儲蓄金方式，由農民及中央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條件之農民，得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一、未滿六十五歲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被保險人。

二、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前項農民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應為農保被保險人。
	一、為鼓勵農民自願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於第一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中央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作為農民退休生活保障方式。

二、第二項明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資格條件。

三、因農保為自願性加保，為避免農民於農保退保後要求繼續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於第三項明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應為農保被保險人身分。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監理農民退休儲金之管理及運用業務，應聘請政府機關代表、農民代表及專家學者，以農民退休基金監理會（以下簡稱監理會）行之。

前項監理會之監理事項、程序、人員組成、任期與遴聘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參考勞工退休金制度監管分離精神，中央主管機關應負責監理農民退休儲金管理與應用業務，成立農民退休基金監理會監理之，以保障參加農民退休儲金之農民權益。

	第五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為之。

農民退休基金之管理、經營、運用等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辦理。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條規定，第一項明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勞保局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基金運用局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等業務。

	第六條　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以下簡稱退休儲金專戶）。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儲金專戶。

	第二章　退休儲金專戶之提繳及請領
	章名。

	第七條　農民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按月共同提繳之儲金，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自選月薪資總額後乘以提繳比率。

第一項提繳比率由農民於百分之六範圍內決定之，並以整數為限。

農民依第一項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中央主管機關始依農民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按月提繳相同金額。

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每月提繳退休儲金，由農民從勞動部公告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自選月薪資總額乘以提繳比率。

二、為使農民得依其意願選擇提繳比率，且為避免提繳比率為百分之一點五等有小數點之情形，其提繳比率應以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等整數為限，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中央主管機關始按月提繳相同金額至其退休儲金專戶。

四、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後段規定，為第四項規定。

	第八條　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應填具申請書向其農保投保之基層農會提出申請。

農會依前項規定受理申請，應於審查所屬農民符合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一、農民得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於第一項明定其申請程序。

二、農會受理申請後，應於審查申請人符合資格條件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俾由勞保局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九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自農民開始提繳之日起至農民年滿六十五歲前一日、停止提繳或農保退保之當日止。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期間。

	第十條　農民於一年內得調整第七條第一項之月薪資總額及提繳比率以二次為限。調整時，農會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並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五條規定，並考量農民常受天候影響收入，得調整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自選月薪資總額與提繳比率，爰明定農民得申請調整上開之月薪資總額、提繳比率次數及程序。

	第十一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應以勞保局指定之金融機構辦理自動轉帳或以其他指定方式按月繳納。

農民應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款項，經勞保局連續六個月扣繳未成功者，農會應通知農民辦理停止提繳。農民申請再提繳者，應依第八條規定辦理。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應以自動轉帳或其他指定方式按月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二、如連續六個月因扣繳不成功而未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者，為避免影響農民權益，爰於第二項明定農會應通知農民辦理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三、明定農民於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仍可依第八條規定重新申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第十二條　農會應於審查農民喪失農保資格退保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已提繳金額，並退還其委託轉帳代繳農民退休儲金之金融機構帳戶。
	一、第一項規定農民於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喪失農保資格者，農會應通知勞保局，以利勞保局辦理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作業。

二、農民於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如有喪失農保資格、已領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年齡不符資格條件等情事，應溯及自不符合資格條件之日起，退還農民已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另如農民日後符合資格條件再申請提繳者，仍儲存於其退休儲金專戶，於年滿六十五歲時開始請領，併予敘明。

	第十三條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中央主管機關已提繳金額，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之。

前項農民已開始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勞保局按其每月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儲金專戶辦理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農民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前項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一次扣還中央主管機關。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其法定繼承人於繼承遺產範圍內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一、農民參加農保後，實務上有因清查而發現應溯及喪失農保資格之情形，其已不符合農民退休儲金提繳資格條件，該提繳期間由中央主管機關提繳之金額，應自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扣還予中央主管機關，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農民已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為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參考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由勞保局按農民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並明定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之處理方式。

三、第三項明定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不足清償之金額，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內餘額扣還中央主管機關，並明定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之處理方式。

	第十四條　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農民，於年滿六十五歲時，得請領該儲金。
	如農民曾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其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得於六十五歲時開始請領。為避免農民誤解其於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時即可領還已提繳之儲金，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五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領取及計算方式為退休儲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

前項農民退休儲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補足之。

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由勞保局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一、為保障農民每月可領取農民退休儲金，作為每月生活之經濟保障，爰參考國民年金採年金方式，於第一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領取方式為按月定期發給，並規範農民退休儲金計算方式。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之運用收益之最低保障。

三、有關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方式，於第三項明定由勞保局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十六條　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一、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

二、領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級三等以上之一次失能給付。

三、領取國民年金法所定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

四、非屬前三款之被保險人，符合前三款所定身心障礙或失能狀態。

依前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農民決定請領之年限，並按月定期發給。

依第一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且農保退保之農民，因於未滿六十五歲前可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而為農保被保險人者，得依本條例申請開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其實際提繳期間重新計算。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二規定，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者等情形，為利其生活保障，應允農民提早領取農民退休儲金，並由農民決定請領年限，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鑒於實務上發生農保被保險人請領身心障礙給付後退保再加保之情形，如其已依第一項規定提前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嗣後再參加農保仍未滿六十五歲者，應得再依本條例申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為第三項規定。

	第十七條　農民於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已領取農民退休儲金者，於未屆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平均餘命或前條第二項所定請領年限前死亡者，停止發給農民退休儲金。其退休儲金專戶仍有剩餘金額者，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未領回前，停止給付退休儲金。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農民退休儲金為其個人儲蓄，故農民死亡後其退休儲金帳戶累積之本金及收益，得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領取。

	第十八條　依前條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遺屬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孫子女。

四、兄弟姊妹。

前項遺屬同一順位有數人時，應共同具領，但有死亡、拋棄或法定事由喪失繼承權者，由其餘遺屬請領之。

前項有應共同具領之同一順位遺屬，勞保局嗣後發現有未共同具領者，應責由具領之遺屬負責分配之。但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領人者，從其遺囑。

農民死亡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一、無第一項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

二、第一項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因時效消滅。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一項明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遺屬之順位。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人時之請領方式，及依遺囑指定請領人規定。

三、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三項明定無人領取農民退休儲金或遺屬、指定請領人未於時效內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其未領之農民退休儲金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第十九條　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交由其所屬基層農會向勞保局請領；申請書與相關文件之內容及請領程序，由勞保局定之。

請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農民退休儲金者，勞保局應自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三十日內發給。

第一項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由農民或其遺屬向所屬基層農會向勞保局提出請領申請，勞保局審查應發給農民退休儲金者，應自收到申請書之次月底前發給。

三、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三項明定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請求權時效為十年。

	第二十條　農民之農民退休儲金，及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

農民依本條例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得檢具勞保局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農民退休儲金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為保障農民退休生活，避免農民退休儲金支付其他債務，失去儲蓄養老目的，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為本條規定。

	第二十一條　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調整月薪資總額、提繳比率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致農民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農會未依照第十一條第二項通知退休儲金扣繳未成功之農民，致農民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第一項、第二項請求權，自農民知悉發生損害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一、第一項明定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致生農民損害之賠償責任。

二、第二項明定農會未依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通知農民，致生農民損害之賠償責任。

三、參考國家賠償法第八條規定，於第三項明定請求權時效。

	第三章　農民退休基金
	章名。

	第二十二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退休儲金專戶之農民退休儲金。

二、基金運用之收益。

三、其他收入。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

	第二十三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經營及運用，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其委託運用、管理規定、範圍及經費，由基金運用局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後段規定，規範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

	第二十四條　農民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農民退休金及投資運用之外，不得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其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基金之用途。

	第二十五條　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應分戶立帳，並與其辦理之其他業務分開處理；其相關之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並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規範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之立帳及會計報告、年度決算之辦理方式。

	第二十六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收支、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基金運用局應按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中央主管機關應按年公告之。
	為使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透明化，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明定基金運用局應將財務報表按月報送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主管機關應按年公告。

	第四章　監督及經費
	章名。

	第二十七條　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受委託運用、管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意圖干涉、操縱、指示其運用或其他有損農民利益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基金運用局認有處置必要者，應即通知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
	為避免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受外力干涉，影響農民權益，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一條規定，明定金融機構發現有損農民利益之通知義務。

	第二十八條　主管機關、監理會、勞保局、基金運用局、農會、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不得對外公布業務處理上之秘密或謀取非法利益，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基金謀取最大之效益。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明定辦理業務人員之保密責任及應盡之注意義務。

	第二十九條　勞保局、基金運用局及第八條第一項之農會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需之費用，應編列預算支應。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明定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所需行政費用來源。

	第三十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及第八條第一項之農會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明定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免課稅捐。

	第五章　附　　則
	章名。

	第三十一條　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業務所需必要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各該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勞保局依前項規定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相關資料之保有、處理及利用等事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考量勞保局受委託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相關業務，有請求相關機關提供資料查核、比對之需求，以維護農民退休儲金權益，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十六條之三規定，於第一項明定各相關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提供資料，並於第二項明定勞保局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處理、利用其取得之個人資料。

	第三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條例施行細則之訂定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陳素月等提案：

本院委員陳素月、莊瑞雄等16人，有鑑於我國軍公教人員及勞工分別有軍人保險之退伍給付、公教人員保險之養老給付及勞工保險之老年給付，亦有可支領退休金之制度；反觀農民僅有自願性質農民健康保險，缺乏老年給付，也無退休金制度，對農民老年生活保障嚴重不足。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總結論，建議政府應整合農保，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與其他社會保險，以老農津貼為基礎，建立農民年金制度，以完整照顧農民退休生活。爰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因應氣候變遷，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政府為鼓勵年輕人投入農業生產，應健全農民社會安全制度，提高農民年老後之退休生活保障，藉此調整農業勞動力結構，間接促使老年農民安心退休，活絡農地利用，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及提升農業競爭力。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及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等退休金制度，設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由農民與政府共同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以供農民未來退休養老使用。

二、老年農民經濟安全保障制度由老農津貼與農民退休儲金共同架構，保障老農能比照其他行業退休人員同樣享有適當的生活水準。爰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並規範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草案第三條）

(二)主管機關應負責監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業務。（草案第四條）

(三)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及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等業務。（草案第五條）

(四)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儲金專戶。（草案第六條）

(五)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計算方式、提繳比率，及主管機關提繳相同金額之時點；農民每月提繳之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草案第七條）

(六)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申請程序、提繳期間、提繳比率之調整及提繳方式。（草案第八條至第十一條）

(七)農民不符合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資格條件期間已提繳之金額，勞保局應結算後退還予農民；主管機關於該期間已提繳之金額，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或命農民返還。（草案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八)農民年滿六十五歲時得請領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草案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九)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等情形，得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草案第十六條）

(十)農民於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前死亡，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已領取農民退休儲金後死亡者，退休儲金專戶賸餘金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草案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

(十一)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程序及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時效。（草案第十九條）

(十二)農民之退休儲金，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農民於金融機構開立專供存入農民退休儲金之專戶內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草案第二十條）

(十三)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致農民受有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草案第二十一條）

(十四)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及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草案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

(十五)農民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農民退休儲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草案第二十四條）

(十六)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應分立帳戶；其相關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另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基金收支、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應按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由主管機關按年公告之。（草案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

(十七)受委託運用、管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損農民利益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基金運用局認有處置必要者，應即通知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主管機關、勞保局、基金運用局、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基金謀取最大之效益。（草案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

(十八)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需費用，應編列預算支應；其辦理行政業務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草案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

(十九)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業務所需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其取得個人資料之處理及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為之。（草案第三十一條）

(二十)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草案第三十三條）

提案人：陳素月　　莊瑞雄　　

連署人：劉世芳　　王美惠　　余　天　　湯蕙禎　　范　雲　　趙正宇　　鍾佳濱　　黃世杰　　羅美玲　　陳秀寳　　郭國文　　李昆澤　　吳琪銘　　陳亭妃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為保障農民退休生活，鼓勵農民儲蓄養老，安定農村社會並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條件之農民，得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一、未滿六十五歲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被保險人。

二、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前項農民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應持續為農保被保險人。
	一、為提高農民自願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意願，參考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一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共同提繳，作為農民退休生活保障方式。

二、第二項明定得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資格條件：

(一)為使農民得於六十五歲開始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作為退休經濟生活保障，爰為第一款規定。

(二)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第三項前段規定「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參加本保險而有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已提出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申請者，於修正施行後得繼續參加本保險」，現行農保被保險人有未滿六十五歲且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該等農民已領有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作為退休經濟生活保障，為避免重複享有政府資源，故排除為本條例適用對象，爰為第二款規定。

三、因農保為自願性加保，為避免農民於農保退保後要求繼續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於第三項明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應持續為農保被保險人。

	第四條　農民退休儲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業務之監理，由主管機關為之。
	主管機關應管理與監督農民退休儲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業務，以保障參加農民退休儲金之農民權益，爰為本條規定。

	第五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由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辦理之。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等業務，由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辦理。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條規定，於第一項明定由主管機關委託勞保局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由主管機關委託基金運用局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等業務。

	第六條　依本條例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以下簡稱退休儲金專戶）。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儲金專戶。

	第二章　退休儲金專戶之提繳及請領
	章名。

	第七條　農民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按月共同提繳之款項，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提繳比率計算。

前項提繳比率由農民於百分之六範圍內決定之，並以整數為限。

農民依第一項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主管機關始依農民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按月提繳依固定比率金額。

固定比率以階梯式調整，由最初一倍到最高一點五倍，階梯式比率調整由主管機關訂定之。

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提繳比率計算。

二、為使農民得依其意願選擇提繳比率，且為避免提繳比率為百分之一點五等有小數點之情形，其提繳比率應以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等整數為限，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主管機關始按月提繳依固定比率金額至其退休儲金專戶。

四、第四項明定固定比率以階梯式調整，例如：最初投保主管機關以一倍金額提繳農民退休金，投保滿固定期間倍率往上提升，最高不得超過一點五倍比率。

五、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後段規定，為第五項規定。

	第八條　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應填具申請書向其農保投保之基層農會提出申請。

農會依前項規定受理申請，應於審查所屬農民符合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一、農民得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於第一項明定其申請程序。

二、農會受理申請後，應於審查申請人符合資格條件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俾由勞保局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九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自農民開始提繳之日起至農民年滿六十五歲前一日、停止提繳或農保退保之當日止。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期間。

	第十條　農民得於每年五月或十一月向農會提出申請調整提繳比率，並由農會於受理申請當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考量農民常受天候影響收入，如經濟收入不佳時，農民得調整較低之提繳比率，以免影響生計，爰明定農民申請調整提繳比率之時點及程序。

	第十一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應以勞保局指定之金融機構辦理自動轉帳或以其他指定方式按月繳納。

農民應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款項，經勞保局連續九個月扣繳未成功者，視同自願停止提繳；農民申請再提繳者，應依第八條規定辦理。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應以自動轉帳或其他指定方式按月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二、如連續九個月因扣繳不成功而未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者，爰於第二項明定上開情形視同農民自願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另明定農民於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仍可依第八條規定重新申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第十二條　農會應於審查農民喪失農保資格退保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已提繳金額，並退還予農民。
	一、農民於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喪失農保資格者，農會應通知勞保局，以利勞保局辦理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作業，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農民於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如有喪失農保資格、已領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年齡不符資格條件等情事，應溯及自不符合資格條件之日起，退還農民已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另如農民日後符合資格條件再申請提繳者，仍儲存於其退休儲金專戶，於年滿六十五歲時開始請領，併予敘明。

	第十三條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主管機關已提繳金額，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之。

前項農民已開始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勞保局按其每月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儲金專戶辦理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農民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前項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一次扣還主管機關。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其法定繼承人於繼承遺產範圍內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一、農民參加農保後，實務上有因清查而發現應溯及喪失農保資格之情形，其已不符合農民退休儲金提繳資格條件，該提繳期間由主管機關提繳之金額，應自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扣還予主管機關，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農民已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為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參考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由勞保局按農民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並明定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之處理方式。

三、第三項明定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不足清償之金額，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內餘額扣還主管機關，並明定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之處理方式。

	第十四條　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農民，於年滿六十五歲時，得請領該儲金。
	如農民曾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其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得於六十五歲時開始請領。為避免農民誤解其於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時即可領還已提繳之儲金，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五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領取及計算方式為退休儲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

前項農民退休儲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補足之。

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由勞保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一、為保障農民每月可領取農民退休儲金，作為每月生活之經濟保障，爰參考國民年金採年金方式，於第一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領取方式為按月定期發給，並規範農民退休儲金計算方式。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之運用收益之最低保障。

三、有關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方式，於第三項明定由勞保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十六條　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一、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

二、領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級三等以上之一次失能給付。

三、領取國民年金法所定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

四、非屬前三款之被保險人，符合前三款所定身心障礙或失能狀態。

依前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農民決定請領之年限，並按月定期發給。

依第一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且農保退保之農民，因於未滿六十五歲前可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而為農保被保險人者，得依本條例申請開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其實際提繳期間重新計算。
	一、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者等情形，為利其生活保障，應允農民提早領取農民退休儲金，並由農民決定請領年限，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二規定，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鑒於實務上發生農保被保險人請領身心障礙給付後退保再加保之情形，如其已依第一項規定提前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嗣後再參加農保仍未滿六十五歲者，應得再依本條例申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為第三項規定。

	第十七條　農民於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已領取農民退休儲金者，於未屆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平均餘命或前條第二項所定請領年限前死亡者，停止發給農民退休儲金。其退休儲金專戶結算賸餘金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農民退休儲金為其個人儲蓄，故農民死亡後其退休儲金帳戶累積之本金及收益，得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領取，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第十八條　依前條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遺屬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前項遺屬同一順位有數人時，應共同具領，有未具名之遺屬者，由具領之遺屬負責分配之；有死亡、放棄退休儲金請領權或因法定事由喪失繼承權者，由其餘遺屬請領之。但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領人者，從其遺囑。

農民死亡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一、無第一項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

二、第一項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因時效消滅。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一項明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遺屬之順位。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人時之請領方式，及依遺囑指定請領人規定。

三、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三項明定無人領取農民退休儲金或遺屬、指定請領人未於時效內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其未領之農民退休儲金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第十九條　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交由第八條第一項之農會向勞保局請領；申請書與相關文件之內容及請領程序，由勞保局定之。

請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農民退休儲金者，勞保局應自收到申請書次月底前發給。

第一項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經勞保局審查應發給農民退休儲金者，應自收到申請書之次月底前發給。

三、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三項明定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請求權時效為十年。

	第二十條　農民之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

農民依本條例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得檢具勞保局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農民退休儲金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為保障農民退休生活，避免農民退休儲金支付其他債務，失去儲蓄養老目的，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為本條規定。

	第二十一條　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調整提繳比率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致農民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前項請求權，自農民知悉發生損害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一、第一項明定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致生農民損害之賠償責任。

二、參考國家賠償法第八條規定，於第二項明定請求權時效。

	第三章　農民退休基金
	章名。

	第二十二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退休儲金專戶之農民退休儲金。

二、基金運用之收益。

三、其他收入。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

	第二十三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其委託運用、管理規定、範圍及經費，由基金運用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後段規定，規範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

	第二十四條　農民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農民退休儲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其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基金之用途。

	第二十五條　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應分戶立帳，並與其辦理之其他業務分開處理；其相關之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並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規範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之立帳及會計報告、年度決算之辦理方式。

	第二十六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收支、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基金運用局應按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應按年公告之。
	為使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透明化，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明定基金運用局應將財務報表按月報送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應按年公告。

	第四章　監督及經費
	章名。

	第二十七條　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受委託運用、管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意圖干涉、操縱、指示其運用或其他有損農民利益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基金運用局認有處置必要者，應即通知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
	為避免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受外力干涉，影響農民權益，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一條規定，明定金融機構發現有損農民利益之通知義務。

	第二十八條　主管機關、勞保局、基金運用局、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不得對外洩漏業務處理上之秘密或謀取非法利益，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基金謀取最大之效益。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明定辦理業務人員之保密責任及應盡之注意義務。

	第二十九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需之費用，應編列預算支應。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明定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所需行政費用來源。

	第三十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明定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免課稅捐。

	第五章　附　　則
	章名。

	第三十一條　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業務所需必要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各該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勞保局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個人資料，其處理、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考量勞保局受委託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相關業務，有請求相關機關提供資料查核、比對之需求，以維護農民退休儲金權益，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十六條之三規定，於第一項明定各相關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提供資料，並於第二項明定勞保局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處理、利用其取得之個人資料。

	第三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本條例施行細則之訂定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考量農民退休儲金之推動需時準備及宣導，爰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黃世杰等提案：

本院委員黃世杰、莊瑞雄、陳歐珀等18人，依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總結論，建議政府應整合農保、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以下簡稱老農津貼）與其他社會保險，並以老農津貼為基礎，在不影響農民權益下，建立農民年金制度，以照顧農民退休安養生活，爰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2018年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總結論，建議政府應整合農保、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以下簡稱老農津貼）與其他社會保險，並以老農津貼為基礎，在不影響農民權益下，建立農民年金制度，以照顧農民退休安養生活，爰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

二、農業為國家之戰略產業，關乎國家糧食安全，惟我國農業就業人口逐年下滑（參見下圖一），導致從事農業生產之人力短缺長期化。探其主因，係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之所得水準平均低於我國之基本工資（參見下圖二），以及農民退休生活保障不足，致使農業從事人口流動至其他產業，因此亟需對農民退休金建構一利於農業長期發展之制度。

三、農民退休儲金制度之設計，以基本工資為計算提撥金額基礎，然我國農民之農業生產所得以月平均計之則現下仍低於我國目前基本工資23,800元（2020年1月1日實施），為避免農民參加退休儲金制度因提繳金額之計算基礎高於實際所得，致多數農民參與意願低落，本草案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與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中，其主管機關共同提繳制度與勞工僱主強制提繳制度二者之精神，提出鼓勵參與誘因以落實本法強化我國農業體質及國家糧食安全之意旨。

四、對比香港之強積金制度係以所得高低為提繳比率分級標準，新加坡之公積金制度是以年齡作為提繳比率分級之劃分，故退休金提繳比率之分級，乃考慮所得差異及年齡層造成所得能力差異作為提繳退休金比率之核心概念。基於此設計概念，我國農民退休儲金制度亦應設立一定分級區別標準，以完善農民準備退休生活之自主性，本草案設計對農民自願提繳比率在百分之六以內，由農民決定並以整數為限，而主管機關之對應提繳比率中有對等農民提繳比率，並為符合僱主強制保障退休生活之精神，再對每一對等農民提繳比率加計百分之二，以為提高農民參與退休儲金制度之誘因。本制度設計可保障農民準備退休生活之自主性，並兼顧主管機關財政負擔。對等自願提繳比率加固定提繳比率之制度如下表一所示。

圖一：近十年我國農民健康保險投保人數趨勢

[image: image1.e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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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勞工保險局）

圖二：我國農民近年農業所得趨勢圖
[image: image2.e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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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計總處─2010至2018家庭收支報告；單位：元。）
	表一：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之共同提繳金額分派比率

	農民自願提繳比率
	主管機關對應提繳比率
	總計退休儲金共同提繳比率

	1%
	1%（對應農民比率）+2%（固定保障比率）
	4%

	2%
	2%（對應農民比率）+2%（固定保障比率）
	6%

	3%
	3%（對應農民比率）+2%（固定保障比率）
	8%

	4%
	4%（對應農民比率）+2%（固定保障比率）
	10%

	5%
	5%（對應農民比率）+2%（固定保障比率）
	12%

	6%
	6%（對應農民比率）+2%（固定保障比率）
	14%


提案人：黃世杰　　莊瑞雄　　陳歐珀　　

連署人：王美惠　　鍾佳濱　　羅美玲　　趙正宇　　范　雲　　陳秀寳　　余　天　　鄭運鵬　　湯蕙禎　　陳素月　　吳玉琴　　周春米　　郭國文　　黃秀芳　　黃國書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為鼓勵農民儲蓄養老，增進農民退休生活保障，安定農村社會並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條件之農民，得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一、未滿六十五歲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被保險人。

二、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前項農民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應持續為農保被保險人。
	一、為鼓勵農民自願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參考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一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共同提繳，作為農民退休生活保障方式。

二、第二項明定得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資格條件：

(一)為使農民得於六十五歲開始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作為退休經濟生活保障，爰為第一款規定。

(二)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第三項前段規定「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參加本保險而有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已提出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申請者，於修正施行後得繼續參加本保險」，現行農保被保險人有未滿六十五歲且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該等農民已領有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作為退休經濟生活保障，為避免重複享有政府資源，故排除為本條例適用對象，爰為第二款規定。

三、因農保為自願性加保，為避免農民於農保退保後要求繼續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於第三項明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應持續為農保被保險人。

	第四條　農民退休儲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業務之監理，由主管機關為之。
	主管機關應負責監理農民退休儲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業務，以保障參加農民退休儲金之農民權益，爰為本條規定。

	第五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由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辦理之。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等業務，由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辦理。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條規定，於第一項明定由主管機關委託勞保局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由主管機關委託基金運用局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等業務。

	第六條　依本條例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以下簡稱退休儲金專戶）。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儲金專戶。

	第二章　退休儲金專戶之提繳及請領
	章名。

	第七條　農民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按月共同提繳之款項，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提繳比率計算；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之款項，依勞動部公告之每月基本工資乘以對應提繳比率計算。

前項提繳比率由農民於百分之六範圍內決定之，並以整數為限；主管機關應依農民提繳比率加計百分之二為對應提繳比率。

農民依第一項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主管機關始依農民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按月依第二項提撥對應提繳金額。

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提繳比率計算。

二、為使農民得依其意願選擇提繳比率，且為避免提繳比率為百分之一點五等有小數點之情形，其提繳比率應以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等整數為限；主管機關對應提繳比率為農民選擇提繳比率加計一固定比率，以提升農民參與退休儲金制度之意願，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主管機關始按月提撥對應提繳金額至其退休儲金專戶。

四、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後段規定，為第四項規定。

	第八條　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應填具申請書向其農保投保之基層農會提出申請。

農會依前項規定受理申請，應於審查所屬農民符合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一、農民得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於第一項明定其申請程序。

二、農會受理申請後，應於審查申請人符合資格條件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俾由勞保局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九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自農民開始提繳之日起至農民年滿六十五歲前一日、停止提繳或農保退保之當日止。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期間。

	第十條　農民得於每年五月或十一月向農會提出申請調整提繳比率，並由農會於受理申請當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考量農民常受天候影響收入，如經濟收入不佳時，農民得調整較低之提繳比率，以免影響生計，爰明定農民申請調整提繳比率之時點及程序。

	第十一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應以勞保局指定之金融機構辦理自動轉帳或以其他指定方式按月繳納。

農民應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款項，經勞保局連續六個月扣繳未成功者，視同自願停止提繳；農民申請再提繳者，應依第八條規定辦理。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應以自動轉帳或其他指定方式按月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二、如連續六個月因扣繳不成功而未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者，為避免日後持續扣繳，徒增行政作業浪費，爰於第二項明定上開情形視同農民自願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另明定農民於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仍可依第八條規定重新申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第十二條　農會應於審查農民喪失農保資格退保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已提繳金額，並退還予農民。
	一、農民於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喪失農保資格者，農會應通知勞保局，以利勞保局辦理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作業，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農民於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如有喪失農保資格、已領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年齡不符資格條件等情事，應溯及自不符合資格條件之日起，退還農民已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另如農民日後符合資格條件再申請提繳者，仍儲存於其退休儲金專戶，於年滿六十五歲時開始請領，併予敘明。

	第十三條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主管機關已提繳金額，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之。

前項農民已開始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勞保局按其每月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儲金專戶辦理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農民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前項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一次扣還主管機關。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其法定繼承人於繼承遺產範圍內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一、農民參加農保後，實務上有因清查而發現應溯及喪失農保資格之情形，其已不符合農民退休儲金提繳資格條件，該提繳期間由主管機關提繳之金額，應自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扣還予主管機關，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農民已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為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參考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由勞保局按農民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並明定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之處理方式。

三、第三項明定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不足清償之金額，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內餘額扣還主管機關，並明定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之處理方式。

	第十四條　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農民，於年滿六十五歲時，得請領該儲金。
	如農民曾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其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得於六十五歲時開始請領。為避免農民誤解其於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時即可領還已提繳之儲金，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五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領取及計算方式為退休儲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

前項農民退休儲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補足之。

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由勞保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一、為保障農民每月可領取農民退休儲金，作為每月生活之經濟保障，爰參考國民年金採年金方式，於第一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領取方式為按月定期發給，並規範農民退休儲金計算方式。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之運用收益之最低保障。

三、有關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方式，於第三項明定由勞保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十六條　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一、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

二、領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級三等以上之一次失能給付。

三、領取國民年金法所定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

四、非屬前三款之被保險人，符合前三款所定身心障礙或失能狀態。

依前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農民決定請領之年限，並按月定期發給。

依第一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且農保退保之農民，因於未滿六十五歲前可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而為農保被保險人者，得依本條例申請開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其實際提繳期間重新計算。
	一、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者等情形，為利其生活保障，應允農民提早領取農民退休儲金，並由農民決定請領年限，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二規定，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鑒於實務上發生農保被保險人請領身心障礙給付後退保再加保之情形，如其已依第一項規定提前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嗣後再參加農保仍未滿六十五歲者，應得再依本條例申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為第三項規定。

	第十七條　農民於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已領取農民退休儲金者，於未屆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平均餘命或前條第二項所定請領年限前死亡者，停止發給農民退休儲金。其退休儲金專戶結算賸餘金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農民退休儲金為其個人儲蓄，故農民死亡後其退休儲金帳戶累積之本金及收益，得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領取，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第十八條　依前條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遺屬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前項遺屬同一順位有數人時，應共同具領，有未具名之遺屬者，由具領之遺屬負責分配之；有死亡、放棄退休儲金請領權或因法定事由喪失繼承權者，由其餘遺屬請領之。但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領人者，從其遺囑。

農民死亡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一、無第一項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

二、第一項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因時效消滅。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一項明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遺屬之順位。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人時之請領方式，及依遺囑指定請領人規定。

三、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三項明定無人領取農民退休儲金或遺屬、指定請領人未於時效內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其未領之農民退休儲金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第十九條　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交由第八條第一項之農會向勞保局請領；申請書與相關文件之內容及請領程序，由勞保局定之。

請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農民退休儲金者，勞保局應自收到申請書次月底前發給。

第一項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經勞保局審查應發給農民退休儲金者，應自收到申請書之次月底前發給。

三、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三項明定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請求權時效為十年。

	第二十條　農民之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

農民依本條例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得檢具勞保局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農民退休儲金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為保障農民退休生活，避免農民退休儲金支付其他債務，失去儲蓄養老目的，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為本條規定。

	第二十一條　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調整提繳比率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致農民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前項請求權，自農民知悉發生損害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一、第一項明定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致生農民損害之賠償責任。

二、參考國家賠償法第八條規定，於第二項明定請求權時效。

	第三章　農民退休基金
	章名。

	第二十二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退休儲金專戶之農民退休儲金。

二、基金運用之收益。

三、其他收入。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

	第二十三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其委託運用、管理規定、範圍及經費，由基金運用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後段規定，規範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

	第二十四條　農民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農民退休儲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其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基金之用途。

	第二十五條　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應分戶立帳，並與其辦理之其他業務分開處理；其相關之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並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規範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之立帳及會計報告、年度決算之辦理方式。

	第二十六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收支、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基金運用局應按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應按年公告之。
	為使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透明化，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明定基金運用局應將財務報表按月報送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應按年公告。

	第四章　監督及經費
	章名。

	第二十七條　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受委託運用、管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意圖干涉、操縱、指示其運用或其他有損農民利益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基金運用局認有處置必要者，應即通知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
	為避免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受外力干涉，影響農民權益，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一條規定，明定金融機構發現有損農民利益之通知義務。

	第二十八條　主管機關、勞保局、基金運用局、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不得對外洩漏業務處理上之秘密或謀取非法利益，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基金謀取最大之效益。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明定辦理業務人員之保密責任及應盡之注意義務。

	第二十九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需之費用，應編列預算支應。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明定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所需行政費用來源。

	第三十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明定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免課稅捐。

	第五章　附　　則
	章名。

	第三十一條　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業務所需必要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各該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勞保局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個人資料，其處理、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考量勞保局受委託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相關業務，有請求相關機關提供資料查核、比對之需求，以維護農民退休儲金權益，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十六條之三規定，於第一項明定各相關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提供資料，並於第二項明定勞保局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處理、利用其取得之個人資料。

	第三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本條例施行細則之訂定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考量農民退休儲金之推動需時準備及宣導，爰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謝衣鳯等提案：

本院委員謝衣鳯、楊瓊瓔、廖婉汝、翁重鈞等21人，對於農民除了農民健康保險加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的基本保障外，並沒有退休儲金的附加保障。而軍公教、勞工均有保障晚年經濟生活之社會保險及退休年金制度，因此為更完整照顧農民退休生活，爰提案制定「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謝衣鳯　　楊瓊瓔　　廖婉汝　　翁重鈞　　

連署人：廖國棟　　呂玉玲　　魯明哲　　鄭天財Sra Kacaw　　李貴敏　　洪孟楷　　曾銘宗　　賴士葆　　鄭正鈐　　吳怡玎　　林文瑞　　許淑華　　林德福　　李德維　　陳超明　　萬美玲　　陳雪生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為鼓勵農民儲蓄養老，增進農民退休生活保障，安定農村社會並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條件之農民，得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一、未滿六十五歲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被保險人。

二、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前項農民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應持續為農保被保險人。
	一、為鼓勵農民自願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參考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一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共同提繳，作為農民退休生活保障方式。

二、第二項明定得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資格條件：

(一)為使農民得於六十五歲開始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作為退休經濟生活保障，爰為第一款規定。

(二)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第三項前段規定「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參加本保險而有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已提出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申請者，於修正施行後得繼續參加本保險」，現行農保被保險人有未滿六十五歲且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該等農民已領有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作為退休經濟生活保障，為避免重複享有政府資源，故排除為本條例適用對象，爰為第二款規定。

三、因農保為自願性加保，為避免農民於農保退保後要求繼續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於第三項明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應持續為農保被保險人。

	第四條　主管機關為監理農民退休儲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投資運用管理業務，應聘請政府機關代表、農民代表及專家學者，以各占三分之一為原則，組織農民退休儲金監理委員會行之。

前項監理委員會之監理事項、程序、人員組成、任期與遴聘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參考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四條、勞工保險條例第五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六條、勞工退休條例第四條，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監理委員會，負責監督農民退休儲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投資運用管理業務，以保障參加退休儲金之農民權益。

	第五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由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辦理之。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等業務，由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辦理。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條規定，於第一項明定由主管機關委託勞保局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由主管機關委託基金運用局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等業務。

	第六條　依本條例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以下簡稱退休儲金專戶）。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儲金專戶。

	第二章　退休儲金專戶之提繳及請領
	章名。

	第七條　依第三條規定共同存繳之儲金，為農民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存繳比率按月存繳；中央主管機關依據農民存繳金額按月撥繳。

前項存繳比率由農民於百分之六範圍內、以二為單位決定之，並以整數為限；中央主管機關按農民存繳比率，於百分之九範圍內、以三為單位對應撥繳，並以整數為限。

農民依第一項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主管機關依農民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按月提繳相對應金額。

農民每月存繳之退休儲金，不計入存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
	一、為鼓勵農民儲蓄養老，增進農民退休生活保障，由農民與政府共同存繳退休儲金。參考「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八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一項規範。

二、農民可依其意願選擇存繳比率，且為避免存繳比率為百分之一點五，得否適用疑義，爰於第二項規定應為百分之二、百分之四等整數情形。

三、本儲金提繳設計乃參考勞工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以下簡稱勞退自提）方案，經查現階段勞退自提比例僅百分之六點六九，顯見自提誘因不足。基此，為鼓勵農民存繳退休儲金，兼簡化提繳比率之用意，於第二項規定農民存繳比率，依序為百分之二、百分之四、百分之六共三級。中央主管機關則按農民存繳比率，依序對應撥繳百分之三、百分之六、百分之九。意即當農民提撥比例上升，中央所提撥的增幅跟著提高，藉以鼓勵農民選擇高提撥比率，使農民退休儲金的基礎更為厚實穩健。

四、為鼓勵農民儲蓄養老，農民將農作所得用於存繳退休金，應不予課稅，故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三項明定。

	第八條　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應填具申請書向其農保投保之基層農會提出申請。

農會依前項規定受理申請，應於審查所屬農民符合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一、農民得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於第一項明定其申請程序。

二、農會受理申請後，應於審查申請人符合資格條件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俾由勞保局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九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自農民開始提繳之日起至農民年滿六十五歲前一日、停止提繳或農保退保之當日止。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期間。

	第十條　農民得於每年五月或十一月向農會提出申請調整提繳比率，並由農會於受理申請當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考量農民常受天候影響收入，如經濟收入不佳時，農民得調整較低之提繳比率，以免影響生計，爰明定農民申請調整提繳比率之時點及程序。

	第十一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應以勞保局指定之金融機構辦理自動轉帳或以其他指定方式按月繳納。

農民應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款項，經勞保局連續六個月扣繳未成功者，視同自願停止提繳；農民申請再提繳者，應依第八條規定辦理。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應以自動轉帳或其他指定方式按月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二、如連續六個月因扣繳不成功而未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者，為避免日後持續扣繳，徒增行政作業浪費，爰於第二項明定上開情形視同農民自願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另明定農民於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仍可依第八條規定重新申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第十二條　農會應於審查農民喪失農保資格退保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已提繳金額，並退還予農民。
	一、農民於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喪失農保資格者，農會應通知勞保局，以利勞保局辦理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作業，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農民於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如有喪失農保資格、已領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年齡不符資格條件等情事，應溯及自不符合資格條件之日起，退還農民已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另如農民日後符合資格條件再申請提繳者，仍儲存於其退休儲金專戶，於年滿六十五歲時開始請領，併予敘明。

	第十三條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主管機關已提繳金額，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之。

前項農民已開始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勞保局按其每月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儲金專戶辦理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農民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前項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一次扣還主管機關。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其法定繼承人於繼承遺產範圍內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一、農民參加農保後，實務上有因清查而發現應溯及喪失農保資格之情形，其已不符合農民退休儲金提繳資格條件，該提繳期間由主管機關提繳之金額，應自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扣還予主管機關，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農民已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為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參考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由勞保局按農民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並明定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之處理方式。

三、第三項明定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不足清償之金額，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內餘額扣還主管機關，並明定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之處理方式。

	第十四條　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農民，於年滿六十五歲時，得請領該儲金。
	如農民曾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其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得於六十五歲時開始請領。為避免農民誤解其於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時即可領還已提繳之儲金，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五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領取及計算方式為退休儲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

前項農民退休儲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補足之。

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由勞保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一、為保障農民每月可領取農民退休儲金，作為每月生活之經濟保障，爰參考國民年金採年金方式，於第一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領取方式為按月定期發給，並規範農民退休儲金計算方式。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之運用收益之最低保障。

三、有關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方式，於第三項明定由勞保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十六條　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一、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

二、領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級三等以上之一次失能給付。

三、領取國民年金法所定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

四、非屬前三款之被保險人，符合前三款所定身心障礙或失能狀態。

依前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農民決定請領之年限，並按月定期發給。

依第一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且農保退保之農民，因於未滿六十五歲前可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而為農保被保險人者，得依本條例申請開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其實際提繳期間重新計算。
	一、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者等情形，為利其生活保障，應允農民提早領取農民退休儲金，並由農民決定請領年限，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二規定，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鑒於實務上發生農保被保險人請領身心障礙給付後退保再加保之情形，如其已依第一項規定提前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嗣後再參加農保仍未滿六十五歲者，應得再依本條例申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為第三項規定。

	第十七條　農民開始請領退休儲金時，應一次提繳一定金額，投保年金保險，作為超過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平均餘命後之年金給付之用。

前項規定提繳金額、提繳程序及承保之保險人資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但第一項規定之年金保險未開辦前，農民依本條例規定，選擇請領退休儲金者，其退休儲金專戶之累積數額，全數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計算發給。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核發每月退休儲金數額時，應以勞工決定請領每月退休儲金之年限，作為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之每月退休儲金計算基礎。

前項年限應以年為單位，並以整數計之。經核發後，不得再為變更。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五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七條之一之規定，對於平均餘命後之年金給付（簡稱延壽年金），係以投保年金保險以為給付；並明定在年金保險（簡稱延壽年金）未開辦前，仍可按月請領退休儲金。

	第十八條　農民於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已領取農民退休儲金者，於未屆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平均餘命或前條第二項所定請領年限前死亡者，停止發給農民退休儲金。其退休儲金專戶結算賸餘金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農民退休儲金為其個人儲蓄，故農民死亡後其退休儲金帳戶累積之本金及收益，得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領取，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第十九條　依前條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遺屬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前項遺屬同一順位有數人時，應共同具領，有未具名之遺屬者，由具領之遺屬負責分配之；有死亡、放棄退休儲金請領權或因法定事由喪失繼承權者，由其餘遺屬請領之。但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領人者，從其遺囑。

農民死亡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一、無第一項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

二、第一項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因時效消滅。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一項明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遺屬之順位。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人時之請領方式，及依遺囑指定請領人規定。

三、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三項明定無人領取農民退休儲金或遺屬、指定請領人未於時效內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其未領之農民退休儲金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第二十條　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交由第八條第一項之農會向勞保局請領；申請書與相關文件之內容及請領程序，由勞保局定之。

請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農民退休儲金者，勞保局應自收到申請書次月底前發給。

第一項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經勞保局審查應發給農民退休儲金者，應自收到申請書之次月底前發給。

三、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三項明定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請求權時效為十年。

	第二十一條　農民之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

農民依本條例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得檢具勞保局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農民退休儲金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為保障農民退休生活，避免農民退休儲金支付其他債務，失去儲蓄養老目的，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為本條規定。

	第二十二條　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調整提繳比率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致農民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前項請求權，自農民知悉發生損害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一、第一項明定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致生農民損害之賠償責任。

二、參考國家賠償法第八條規定，於第二項明定請求權時效。

	第三章　農民退休基金
	章名。

	第二十三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退休儲金專戶之退休儲金。

二、基金運用之收益。

三、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罰鍰收入。

四、其他收入。
	明定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

	第二十四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其委託運用、管理規定、範圍及經費，由基金運用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後段規定，規範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

	第二十五條　農民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農民退休儲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其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基金之用途。

	第二十六條　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應分戶立帳，並與其辦理之其他業務分開處理；其相關之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並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規範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之立帳及會計報告、年度決算之辦理方式。

	第二十七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收支、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基金運用局應按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應按年公告之。
	為使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透明化，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明定基金運用局應將財務報表按月報送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應按年公告。

	第四章　監督及經費
	章名。

	第二十八條　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受委託運用、管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意圖干涉、操縱、指示其運用或其他有損農民利益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基金運用局認有處置必要者，應即通知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
	為避免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受外力干涉，影響農民權益，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一條規定，明定金融機構發現有損農民利益之通知義務。

	第二十九條　主管機關、勞保局、基金運用局、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不得對外洩漏業務處理上之秘密或謀取非法利益，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基金謀取最大之效益。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明定辦理業務人員之保密責任及應盡之注意義務。

	第三十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需之費用，應編列預算支應。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明定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所需行政費用來源。

	第三十一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明定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免課稅捐。

	第五章　罰　　則
	章名

	第三十二條　受委託運用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將農民退休基金用於非指定之投資運用項目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基金運用局並應限期令其附加利息歸還。
	明定受委託金融機構將農民退休儲金用於非指定之投資運用項目，應予處罰並令其附加利息歸還。

	第三十三條　依本條例所處之罰鍰，受處分人應於收受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明定罰鍰繳納期限及逾期未繳移送行政執行規定。

	第五章　附　　則
	章名。

	第三十四條　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業務所需必要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各該機關不得拒絕。

勞保局依前項規定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相關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等事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考量勞保局受委託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相關業務，如需請求相關機關提供資料查核、比對，以維護農民退休儲金權益，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十六條之三規定，於第一項規定各相關機關不得拒絕提供，並於第二項定明勞保局應遵守資料保護之義務。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本條例施行細則之訂定機關。

	第三十六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考量農民退休儲金之推動需時準備及宣導，爰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提案：

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鑒於我國農民所參加之農民健康保險欠缺老年給付，亦無可支領退休金之機制，農民於老年退休後生活顯有保障不足。為完備農民退休制度，提高農民老年經濟生活保障，並鼓勵青年投入農業生產，藉以達成調整農業勞動力結構、促進老農安心離農等政策目標，爰擬具「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賴瑞隆　　

連署人：陳柏惟　　李昆澤　　黃國書　　鍾佳濱　　賴品妤　　湯蕙禎　　許智傑　　王美惠　　楊　曜　　劉建國　　邱泰源　　羅美玲　　江永昌　　陳椒華　　蘇巧慧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為鼓勵農民儲蓄養老，增進農民退休生活保障，安定農村社會並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農民退休儲金，得由符合下列各款資格條件之農民，依本條例提繳之，主管機關應按月共同提繳：

一、未滿六十五歲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被保險人。

二、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前項農民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應持續為農保被保險人。
	一、為鼓勵農民自願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參考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一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依本條例提繳之，主管機關並應共同提繳，作為農民退休生活保障方式。另明定得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資格條件：

(一)為使農民得於六十五歲開始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作為退休經濟生活保障，爰為第一款規定。

(二)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第三項前段規定「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參加本保險而有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已提出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申請者，於修正施行後得繼續參加本保險」，現行農保被保險人有未滿六十五歲且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該等農民已領有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作為退休經濟生活保障，為避免重複享有政府資源，故排除為本條例適用對象，爰為第二款規定。

二、因農保為自願性加保，為避免農民於農保退保後要求繼續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於第二項明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應持續為農保被保險人。

	第四條　農民退休儲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經營與管理業務之監理，由主管機關為之。

為監理農民退休儲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管理業務，主管機關應以有關機關代表、農民代表及專家學者各占三分之一為原則，組織農民退休儲金監理委員會行之。

農民退休儲金監理委員會之組織規程、監理事項、程序、人員組成、任期與遴聘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一、主管機關應負責監理農民退休儲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經營與管理業務，以保障參加農民退休儲金之農民權益，爰為本條規定。

二、為使農民退休儲金、農民退休基金之運作健全化、永續化，實有必要建立一外部監督機制，透過專家學者、有關機關代表與農民代表共同組成為之。爰於本條第二項、第三項明定之，並授權主管機關擬訂其組織及作業辦法。

	第五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由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辦理之。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經營與管理等業務，由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辦理。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條規定，於第一項明定由主管機關委託勞保局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由主管機關委託基金運用局辦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經營與管理等業務。

	第六條　依本條例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以下簡稱退休儲金專戶）。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退休儲金專戶。

	第二章　退休儲金專戶之提繳及請領
	章名。

	第七條　農民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按月共同提繳之款項，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提繳比率計算。

前項提繳比率由農民於百分之六範圍內決定之，並以整數為限。

農民依第一項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主管機關始依農民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按月提繳相同金額。

為鼓勵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自本條例施行起前五年，主管機關得依農民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除按月提繳之相同金額，得按月另提繳零點五倍之金額。

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提繳比率計算。

二、為使農民得依其意願選擇提繳比率，且為避免提繳比率為百分之一點五等有小數點之情形，其提繳比率應以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等整數為限，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農民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主管機關始按月提繳相同金額至其退休儲金專戶。

四、為鼓勵農民積極參與本農民退休儲金制度，於開辦起前五年，主管機關得比照農民提撥之金額，除原本相同金額外，增給零點五倍之金額，藉以提高農民參與之誘因。

五、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後段規定，為第五項規定。

	第八條　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應填具申請書向其農保投保之基層農會提出申請。

農會依前項規定受理申請，應於審查所屬農民符合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一、農民得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於第一項明定其申請程序。

二、農會受理申請後，應於審查申請人符合資格條件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俾由勞保局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九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自農民開始提繳之日起至農民年滿六十五歲前一日、停止提繳或農保退保之當日止。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期間。

	第十條　農民得於每年五月或十一月向農會提出申請調整提繳比率，並由農會於受理申請當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考量農民常受天候影響收入，如經濟收入不佳時，農民得調整較低之提繳比率，以免影響生計，爰明定農民申請調整提繳比率之時點及程序。

	第十一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應以勞保局指定之金融機構辦理自動轉帳或以其他指定方式按月繳納。

農民應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款項，經勞保局連續六個月扣繳未成功者，視同自願停止提繳；農民申請再提繳者，應依第八條規定辦理。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應以自動轉帳或其他指定方式按月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二、如連續六個月因扣繳不成功而未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者，為避免日後持續扣繳，徒增行政作業浪費，爰於第二項明定上開情形視同農民自願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另明定農民於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仍可依第八條規定重新申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第十二條　農會應於審查農民喪失農保資格退保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已提繳金額，並退還予農民。
	一、農民於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喪失農保資格者，農會應通知勞保局，以利勞保局辦理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作業，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農民於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如有喪失農保資格、已領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年齡不符資格條件等情事，應溯及自不符合資格條件之日起，退還農民已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另如農民日後符合資格條件再申請提繳者，仍儲存於其退休儲金專戶，於年滿六十五歲時開始請領，併予敘明。

	第十三條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主管機關已提繳金額，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之。

前項農民已開始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勞保局按其每月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儲金專戶辦理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農民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前項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一次扣還主管機關。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其法定繼承人於繼承遺產範圍內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一、農民參加農保後，實務上有因清查而發現應溯及喪失農保資格之情形，其已不符合農民退休儲金提繳資格條件，該提繳期間由主管機關提繳之金額，應自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扣還予主管機關，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農民已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為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參考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五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由勞保局按農民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並明定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之處理方式。

三、第三項明定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不足清償之金額，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內餘額扣還主管機關，並明定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之處理方式。

	第十四條　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農民，於年滿六十五歲時，得請領該儲金。
	如農民曾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其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得於六十五歲時開始請領。為避免農民誤解其於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時即可領還已提繳之儲金，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五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領取及計算方式為退休儲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

前項農民退休儲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補足之。

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由勞保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一、為保障農民每月可領取農民退休儲金，作為每月生活之經濟保障，爰參考國民年金採年金方式，於第一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領取方式為按月定期發給，並規範農民退休儲金計算方式。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二項明定農民退休儲金之運用收益之最低保障。

三、有關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方式，於第三項明定由勞保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十六條　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一、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

二、領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級三等以上之一次失能給付。

三、領取國民年金法所定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

四、非屬前三款之被保險人，符合前三款所定身心障礙或失能狀態。

依前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農民決定請領之年限，並按月定期發給。

依第一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且農保退保之農民，因於未滿六十五歲前可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而為農保被保險人者，得依本條例申請開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其實際提繳期間重新計算。

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同時符合並獲核予主管機關辦理離農獎勵之條件，每人得加發農民退休暨離農獎勵金。

前項獎勵金之發給條件、程序、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者等情形，為利其生活保障，應允農民提早領取農民退休儲金，並由農民決定請領年限，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二規定，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鑒於實務上發生農保被保險人請領身心障礙給付後退保再加保之情形，如其已依第一項規定提前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嗣後再參加農保仍未滿六十五歲者，應得再依本條例申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為第三項規定。

三、於本條第二項、第三項明定本儲金離農獎勵機制，鼓勵得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參與農委會之離農獎勵措施，使農業勞動結構年輕化、增加青年投入農業之可能性，並使老農安心享受離農與退休生活。

	第十七條　農民於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已領取農民退休儲金者，於未屆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平均餘命或前條第二項所定請領年限前死亡者，停止發給農民退休儲金。其退休儲金專戶結算賸餘金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農民退休儲金為其個人儲蓄，故農民死亡後其退休儲金帳戶累積之本金及收益，得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領取，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第十八條　依前條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遺屬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前項遺屬同一順位有數人時，應共同具領，但有死亡、放棄退休儲金請領權或因法定事由喪失繼承權者，由其餘遺屬請領之。

第一項有應共同具領之同一順位遺屬，嗣後發現有未共同具領者，應責由具領之遺屬負責分配之。但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領人者，從其遺囑。

農民死亡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一、無第一項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

二、第一項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因時效消滅。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一項明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遺屬之順位。

二、於第二項、第三項明定同一順位之遺屬有數人時之請領方式，及依遺囑指定請領人規定。

三、於第四項明定無人領取農民退休儲金或遺屬，其未領之農民退休儲金及累積收益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第十九條　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交由第八條第一項之農會向勞保局請領；申請書與相關文件之內容及請領程序，由勞保局定之。

請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農民退休儲金者，勞保局應自收到申請書次月底前發給。
	一、第一項明定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經勞保局審查應發給農民退休儲金者，應自收到申請書之次月底前發給。

	第二十條　農民之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

農民依本條例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得檢具勞保局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農民退休儲金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為保障農民退休生活，避免農民退休儲金支付其他債務，失去儲蓄養老目的，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為本條規定。

	第二十一條　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調整提繳比率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致農民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前項請求權，自農民知悉發生損害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一、第一項明定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致生農民損害之賠償責任。

二、參考國家賠償法第八條規定，於第二項明定請求權時效。

	第三章　農民退休基金
	章名。

	第二十二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退休儲金專戶之農民退休儲金。

二、基金運用之收益。

三、其他收入。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

	第二十三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經營與管理，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其委託運用、經營與管理規定、範圍及經費，由基金運用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後段規定，規範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及管理，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

	第二十四條　農民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農民退休儲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其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明定農民退休基金之用途。

	第二十五條　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應分戶立帳，並與其辦理之其他業務分開處理；其相關之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並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主管機關與農民退休儲金監理委員會備查。
	一、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規範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之立帳及會計報告、年度決算之辦理方式。

二、配合第四條明定農民退休儲金監理委員會之成立，相關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亦應交由該監理委員會備查之。

	第二十六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收支、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基金運用局應按月報請主管機關與農民退休儲金監理委員會備查，主管機關應按年公告之。
	為使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透明化，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明定基金運用局應將財務報表按月報送主管機關與農民退休儲金監理委員會備查之，主管機關亦應按年公告。

	第四章　監督、罰則及經費
	章名。

	第二十七條　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受委託運用、經營與管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意圖干涉、操縱、指示其運用或其他有損農民利益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與農民退休儲金監理委員會。基金運用局或農民退休儲金監理委員會認有處置必要者，應即通知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

受委託運用、經營與管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將農民退休基金用於非指定之項目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關並應限期令其附加利息歸還。

受委託運用、經營與管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經依本條第二項規定處以罰鍰者，主管機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事由及處分金額。

依本條例第二項所處之罰鍰，受處分人應於收受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其罰鍰與行政執行業務，主管機關得委任勞保局辦理之。
	一、為避免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受外力干涉，影響農民權益，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一條規定，明定金融機構發現有損農民利益之通知義務。

二、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五條對於金融機構違反委託經營規範者，於本條第二項明定罰則。

三、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十三條之一，對於金融機構違反委託經營規範者，主管機關除裁罰外，並應公布其經營及處分資訊。

四、明定本條例罰鍰處分及強制執行之業務，主管機關得委任勞保局辦理。

	第二十八條　主管機關、勞保局、基金運用局、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不得對外洩漏業務處理上之秘密或謀取非法利益，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基金謀取最大之效益。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明定辦理業務人員之保密責任及應盡之注意義務。

	第二十九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需之費用，應編列預算支應。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明定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所需行政費用來源。

	第三十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明定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免課稅捐。

	第五章　附　則
	章名。

	第三十一條　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業務所需必要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各該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勞保局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個人資料，其處理、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考量勞保局受委託辦理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相關業務，有請求相關機關提供資料查核、比對之需求，以維護農民退休儲金權益，爰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十六條之三規定，於第一項明定各相關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提供資料，並於第二項明定勞保局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處理、利用其取得之個人資料。

	第三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本條例施行細則之訂定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考量農民退休儲金之推動需時準備及宣導，爰明定本條例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主席：報告院會，上開九案現已完成協商，現在宣讀協商結論。
[image: image3.jpg]IR EMBEER

EELE
— AREHREBAREHEEEAARREE R -ZERZLE 16 A
ZENEX% 16 ARZE K3 SraKacaw % 17 A3l A TER
BRBLEBEE | £
AREBBEBE T ARE TERBhAGHER, £
CAREBRERE Q2 ABRE TERBMEBAGHEE £
CAREBYHTE N ABRE TERBMBEGHEE, £ o
CAREBHAFEITABEL T ERBELGHEE ) £
CAREBEREALIOABRE TERBABEAGHESR | Ko
CAREBEHAL IS ABE T EREKEAGHER ) £
CAREBHRBE2 ABL T EREBAEAGHER ) £
CAREBHELE 10 ABREL T ERBIKELSHEE £
HEFR] P — 109465 A 19 B(RH=) TH 1543 521 8558 &
=109 45 A 21 B(E#m) FF58509 5 E 58521 %
= 10945822 B(RH#A) EF 980T HE 98533 &
W HE s eRnE
WL
— B AR XRYEReRE
CHBSEXMBYHRAEECEE LR -
C B REM B BRI 0 W -

B

KA

SEE&FFHE

|

s






[image: image4.jpg]W £

BRERKFSHOIEEBBHROCRRNA

TR R ROC i

(REEEERARAEER) REEATE -
EEAE | T RER ISR
(REEZGEATRER) B

B8 &R
(REEEEANCER) BRBIZ AR -
Bk AUEREEERE HERR
BREIERE - ZERMITEARER
RERRE - RG] -
(REZEERMRCGER) TGOl T EER -

B ARG B ATTE R

KZAY -

(RFETBRICCER) — REEEREFRMRRERES 2
BER ARPIFTERRBAES Bl | FREORARKATBRLSRER R

REEERRE B IR -
FFETIIEREREEZRR &

RAGREIRE R RR RS

— RWATARERRERRETIFZ
REMERERRE (T EMERER) iR
BaA o

=~ REHHBE SRR ST -
AR R RBIRGRRE K

BREHFIERSERRRTREA -

S RO BT 2 e P SE I 3E —
ST BT R RIR R S
REEE MR (FRRREM
HSERIET, -

= ETEEE AR PR R
BT FHRE

(—) AEBRERATEABEHER

RIBUGES » FRIBIREBLEER

B BRE—HRE -

KR RREEREB RIS TR =R

AIEHLE ARl ERE—EE

f—R=+BEERTHESIA

RIBTIA SRR B R S

TR ER AR SRR

HEE BRI A RS

B0 ) BUTRRRRIR A RN

+F % A E AR SRR EE

@i RERREEE ML ER

WEEGA - FRBRERETR

W RESEWTEBTER - S

BESHPIEENS BRETRE

()






[image: image5.jpg]JE '
=~ ARfcRERER  MRERRNE
RERGEREHERUREREBARHE
& ERBRACRERRENES
HIRIERF TR AR -

(REEeEBMRCER)

FEF RREMMESECT - REEBR
BRENESZER - KEREHEEE
ZEE - JEREEBUTREIAER - REM

EREREE  DERERESEEY

(AT g ) T2 -

BPHEE S B - FBAF - A
SAHRY - (EHRELRRNE N oA He
Wk HEERES -

BEREAFSEHGEATEERREK
RS  FERBRRRERESZE
A~ EEREERE  URESIRRER
R REMREL - BRAFRE -

(REEeEEFROER)

BrR BRERENRESIHCG REEFE
% X BRSNS LRES
(AT RS R ) L -

BRERESZER - LEREHE
TR T ENHRE BN EE
SERRTHEESERRIHE-

— SEFTRAEREIBAFRE - N8
—IHPE R EEHAELS REEER
REMEE IR - RESEE -

= 2EETRRERIIE=1T=HFE"H
HE > N IEAEH T ERIRETE
sEMNERERRERESZEN &
BT -

(REEeEREHRCER)

BRI RBIRS . RREBRE
& BETERFRAERIL BRI
EEAZS (UTERERAREES) -

SEE TRINERPIEARE—FHRE - H
ERRERAHESEEENZRERILZE
REEEHS -

(REEGERELER)
B8 BIESHEFZENE

kA
EIERI

B

iR GREZEBRREEE)

(RETEERHECER)

B BEEFFEREILESRR

BIcfED  EBHEEFFERHRALR

C ZEERGRMBE -
BERAERERERR  ENE

EREERMSESRE _IEHAER

- ERBEERBSE L RERREA
e BRBEIEAEEREER -
© REZESRR ERNEFEHEREANE
HiRGERIER RS R
BRIZRE  RHZREMRGEELE
SRREBAES  BEREIFRE -






[image: image6.jpg]PRSI E R FIRIBHE R
B BAEIFILES R RS -

(REEGEHMFCES)
Bhk
IR HE B R RN T HRER]
—H - FIHESERRRRCERLE -

BREMESZES BEERREH |-

RERA S REHIAE -

(REEEEARCCER)

Fir BESNEFLAZT—HE
RN PR R YhRE
MRERFERERIBASERE - HH
BRBANZKA—-AEER -

LERRESREZEWA  WEBWAT
(£ - RRSHESRE RS - Mg
BAR BYIERRSRFREREGE R0
BERARRF -

(REETEEREGER)

B RREAEESZREE BUFE
PRI R Z SR I B B IR 2
DAECAtdS R 7 2\H% B S -

BRERGERRERIHES N
R KR REEGENE R SR
& R EEELES  BRPFHEE
B MBS/ SR ENEE -

- BEHE R RELE BEIRSEA

BETRER RERRENREES -

~ QOEENE B RSN BRI TR R

BREAESE  HFELHRFRT
8 EETEIEERE > RNETHEH
ELREVARRRSBELESRE
KBRS - SHERRREILRSE
RRAEER RS/ RREER
AR RERES -

(RETEEBHGER)

BTHfr REEREFERREREARR
BRERZER  SIRBASREEL
REBRBIIES -

SREEEERRTFEEZMK
BT BT RERRAEZ HEE
RBEeH URBTERR -

[1]

C BERESERREAESHNERER

REHE - BREEERNSRE » DA%
RENREELESERBRESE
% BRRETENE -

C RENESRREMHESHMLOA®

RRRER  EEAMT ERBEFS
TERERTTERREEEE - B R
BERfFeERRGZBIE  BERRE
REZRERAES  2RETIER
5.

C BAREHERFEERFEFFFR
HE - EENERNREES  RE

T RSB E o HETREE -

(REESERHCCER)

BT=fr FRRESEERRTHTEE
=IRETIR - BEIEAEERRREZH
EXIEHHCRESSE BRRHEEE

- BRSNRRR  FBLEREEME

BB R SRR ISR  HEF
FrERERNESREERGSE iR
SRR T ERMRS S8 BER






[image: image7.jpg]PHIEZ -
APRERTFRGFEERERRHE
&% HFREZEEARENCHEZ
=nz— BRMESEFIEIES
REDEER L - REUESIIET R
% ZREEUEEWERIRIES
[EHIRIREE - RIASETERT -
RIRRRI R BEERTFET
%> mHnRREEEAREHES—TINE
FEWM - REBSHIETRE - &
REREUEH S HAEER AT R
BEDEARPRE | BEPRRES

i1l

hESEFZAS R RHEREITET
TEWE  BRETERE -

© ERCHBERRBIMESE - HREE
ERAERR 20 TEE—T
TRFZ B TTRE  RETHERE
HEREERRGHNESHRZI=0Z
— BERIEESEFLBEZEREREEE
1k - IHRE ARG EIIE T B 2 R EE
AR

C BEERERRENRRBEEERIET
> FREEZSE HFREEEK
HEEE AR T - EAE
REEBEHIET R ZmHE 7= -

REBARTERT -
(REZGEBRHCCER) NERRYRGERRENRES  HRIEEE

FHOR  RAMRGERSRREAES
ZIRR PN TR SRS
i -

Bzh& R RBRWES - SRS ARG
EH - AR REREENMELRYRRR
IESIFHITTEBERS S BRAMRE
FLIE ©

(BIEES)

FTafk REEARFEZENREE
FTAEEAEEEFAS KRR
5 RBEe R - DTSk A
REEMSI RS &% SR EH%
& -

AERRERESERKE - 7%
ER BLERERT R
B2k BARE  HEEMEZ -

BEREEeEHR T
a1 FIRR SR - ERERS

{1

RRERREATEIERBRE
& FREBALEZEERE 2%
BERFERESTH  NEHHER
REABEEENTXNLFEAEHAH
& URmERENRESIET -

C BEETRAEHRAB T =ZHES
HRE  RETEARRREAH#E Y
ERWES BRI -

C RS —EATEFEEeR TG
i~ FIRFEH ST RB=HR
HE SR EREE] o WEE T EHREZK
o

B - RERR S OEHEE Y - SYhRlE
51 HEFETEHEIRE -
(REEGEBHFCER) — ~ RERSRIMS+ A SEEUE R R
monlE BERSATESR TR &BIFTE S LEEHE » KEBRASE
oy —% » EEEEREREES FREERICERETFEESFRETY ATl

— GHRRRERRERESFTES LE
BHel  ERBABESSEEERE

HeEfE  BrERERFERERE
RS WHRRREFRER 22






[image: image8.jpg]BT

= ERE TR IRGIFTE R 24
NEREER = Er—RERE
&1 - '

= - ENERESEMES LREES
SRS ERE AR -

M EBRIZEZRBA > FFERI=
FRAE 20 IR REAR AR -
KRR ERFRREA S

E - HEBERREFEER  BHAE

HAgeE - :
RE-FREEFRREA S

BERRBRRZER  ERREANTIE

AT R T A BRI R

BAE » BRI SRR R

BiEE  EERRESHHENE -

B TRAEHFOIE TR 8
B RE—THRETIERE -

— - ERNER LR RREREAFEES L
EEHERRARRENRZER - UHE
RE—FHERIAERRRBIRE
& FMEFSMRERIREN TR
F > ERBRAROIFFESREERR
e R2EE TRIKSHREIE
Wz —HE » REZERE -

(RELEBERFCER)

BTtk RERFEERREAESH
FETE  EREBEEEEREA—K
FERRBAMED -

CERRRERAESE  RRES
T EMRE =IHFTE PR eRhan AT IREE
TR EEEREIRABTCE » IS8
RERKESE - HRABSEFEER
R HEEEEE e EAEM -

SEGTRIREHRFIB A FRE  BR
BAHESHEFEAME  HRRILTERER
ESIRE R ZAE R  BEEEE
HIEEFEA—RE  BRETHRES
HRE -

(FFEEEAROER)

EHR R R
S IErAT ‘
RERTL -

N 52 o

R -

BT

LSRR -
AERBE —IE A B AR T
FIR4E - AREASZEEE - HAEY

BESEAE § BT« IR

I

HE

 S2EE TRINESHBISE T EHRE IR
HE  NE-THHEHERERRES
BB IEfL -

C BEE TRINEHREIE - HRETIH
ME  RETEHER IR 2 BEE
BB ZFETA - RAREBIEEFY
AHUE

SRS TRESHBIE T EIRE=IH
HIE » WEIEE S A FRRRRAR
HESTBE - BEBHENRNERAFE
FEREAREE  HRFZRRE,HE

[1]






[image: image9.jpg]ERERERRACE R R AR
%> HESEBFREL - BEFNTFEILE
UBIEEREAAE - R -

BRI - AT —%

HRIMEEEP 2 F &R BRBESTE

FARRERRES

-~ EE - EESAEEREA -
B REENEEREAZRRR
REERERIE - RO -

EIERFABRRENRES -

(RETEEBHFOENE)

ETNE BRIEBEFIEEFEA
FHHEERBINESY - JEEHEAR
WARHTARRE SR - ST/ RS —TH
BREREREHE  FRT R
ZWBERBEERR 0 MBREEL -

HEATETH  CETETHGR
REhEHEEE  BREEEWEFH
RRAERIESS -

FHRRZEBSECHEEA
BEBAESFHRE  BRHEZHE
- RH-ERATEMER -

— F-HEERRIEBREIIEEHEA

FERRBRAEE 2R -

CETENEESREEEERCRRER

RESE  EEWEIRHEEZRAE

45

= S TRNEMREIE 1/ FEELE
e NEZHEHERREBNEE
RN ZE RIS R 1A

(REZEBANCCER)

Bk BRRZEBREAES  RERE
HEBE SR EAFAFHEREN
G2 R TSERE ~ I - B8R
HEIER -

BREARIREFRRRERA
HeE  HRAFREHIZEI
B R TER  BitFEAR
REAHEZA -

RIREFRZER » FRERE
4 ~ 07 ~ BUEREGERHIETT AR -

BRERRENEE  BRERRELY
R AR LR BaEs
TRtk R BIS = AL - A
%o

(REZEEAMICESR)

B BERRE/BESER-F
TR+ RS RE B R
FRGERRAES  HERGLER

— E-HERERIRE/\FEZRF
TREE+ 2 RE IR EBHF R
B BERREEZIERE -

= 2EEFHEEE/ RRE > NEZIH






[image: image10.jpg]EHREMRRENAES  BRREZAR
FE > BARERE -
AIRERME - BRRAGHAES
Z B REEMATEMER B8
ERARE  MREETE -

BB RE AR

(BEEeERELER) 5L .
£oE ARBRES

(BEEEEBNOES) SEB TRISREIS =+ HE  BHE
Bt BRBRESZIENT  |[REERESZIOR -

— - B EEHEY RRBAES -

= HEER TS -

= HlA -

(REZEANOER) SESTRRSENS=+ KRB EE

B =h BREAESZER &2
REE  E&EREEELERBENR
S HREN EBREERAE - W
ER&E  HESERRBRE]  §FE
ERRIE -

BE - HERRERESZERN  LER
B EEERRGRSREIEE -

(RETEERFOER)

BE BRREAESRERGN
BRREMESRIEEERZAN &
U7 ~ BRI EMR  HEE - &
RAREBOIRZEE - HEEREE
51 BEETTBRE -

2EG TRREHRFAIFE=T=HRE—HR
€ HERRBAES AR -

(REE e EROEE)

Bo+Ek SREEESEREER
BREAESRERERESZMHE
W3Z » ST AR - S BRECHEE 7 FA
EHBRRE | A2 ERtRE RE
ERE  FERANESIRENHE - Mih
EERRRE  BEIEHRE -

2E 5 TRREHEFIE =T TRE—IER
o HlRREAES MR RRNES M
B2 iRt - EERE
Tz e

(RFEETEEBRUES)

BTk RREBHRESZUG - ER
HEMGESERMBERE  ESERE
MEIZ AR T EMEAE T EHE

MERREUREEZMBHEIL  B2ES
TRASERFIB=T RS _IEHRE - HIE
ESEARERYBERRIEAREIER
PR T BRI ENS -






[image: image11.jpg]BEAEZ -

(RETGERATEXER) o

. FoE EERE&E

(REEZEBAMCCESE) RRERRBAESZERTINGTS &
B+ RECTSERESER  |(ERRER  B2EZTEASRAETT+

B EEREERRBAES T &F
Wi BEETETY - 8B4t - BRE
ERSEMERRRFIG 2 HER - B
BHESERR - ZSERERARE
DB > PR AT PR
¥ -

—ARE - PIESRS SR RERAE
ZIBAER -

(REEEEAFICER)

B/ ZEWE - SRR B
R~ BERZ SRR R AR
B - HAEFTBAR - FREINRREY
PR B AV BRI RES o JOE R
EREEAZIREY  RESHRNR
RZBER

255 TIRNEMREIET- RT3
MHEEBARZREREREEZEESE
% -

(REZFERNCER)

Bt FRERESEREHE
AEGIRETRARZEA  IERYITH
HXIE -

285 LTRSS =HRE » YIE
5 R R A B AR IR OIR R R
PR TR AR -

(RETEEEECCER)

Btk BRERESEREIEAR
TRBBRERER < — VIR - BB R
WsE o AR -

S S TRIREIRPIE D TEREAE - UIE
SRERESERRMERGIRESR
o SRR -

(RELEeEEELEa) B

BHE KA
(REEGBERHCCER) EESREZERNERRERES W
B+ SERBYEERREME [ RESHWES  FERIHRMR
SRR IR » BESERTRE [ERER L ZER  DEERRBINGE

f#f » B ERIRI R IE T R G -
SRBRKRTERENR AR
o HEE - FFREREA TR

IR -

R B2 ESTRIKGRFISHET K
ZERE  RE-THAE S R IE R
A HERREER  LRETRIES
TREEREANFR RS AR E R  FIH
HEf 2 B AE -






[image: image12.jpg](REEFEEHRCER)
BETTR RROIRTER - HEER
BEZ -

AARBINE TR 2 ST 2 -

(REZEEBHECER)
B=F=M RIEPIETEH - BTElR
EZ. °

LERRBABEIHBTHERRE
% BHEEAGEIZETHHSETEREE
>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名稱。

名稱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
主席：名稱照審查會名稱通過。

宣讀第一章章名。

第一章　總　　則

主席：第一章章名照審查會章名通過。

宣讀第一條。

第　一　條　　為鼓勵農民儲蓄養老，增進農民退休生活保障，安定農村社會並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主席：第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條。

第　二　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主席：第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定農民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條件之農民，得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一、未滿六十五歲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被保險人。

二、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前項農民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期間應持續為農保被保險人。

主席：第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條。

第　四　條　　農民退休儲金收支、保管業務及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經營及管理業務之監理，應聘請政府機關代表、農民代表及專家學者，以農民退休儲金監理會（以下簡稱監理會）行之。

前項監理會之監理事項、程序、人員組成、任期與遴聘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收支、保管等業務，由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辦理之。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經營及管理等業務，由主管機關委託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辦理。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條。

第　六　條　　依本條例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應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以下簡稱退休儲金專戶）。

主席：第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章章名。

第二章　退休儲金專戶之提繳及請領

主席：第二章章名照審查會章名通過。

現在進行第七條。宣讀審查會保留甲、乙案及修正動議條文。

甲案：行政院提案
第　七　條　　農民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按月共同提繳之款項，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提繳比率計算。

前項提繳比率由農民於百分之六範圍內決定之，並以整數為限。

農民依第一項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主管機關始依農民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按月提繳相同金額。

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

乙案：委員廖國棟（曾銘宗）等人修正動議

第　七　條　　農民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按月共同提繳之款項，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提繳比率計算。

前項提繳比率由農民於百分之十範圍內決定之，並以整數為限。

農民依第一項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主管機關始依農民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按月提繳一點五倍之金額。

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

委員曾銘宗等修正動議：
第　七　條　　農民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按月共同提繳之款項，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提繳比率計算。

前項提繳比率由農民於百分之十範圍內決定之，並以整數為限。

農民依第一項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主管機關始依農民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按月提繳一點五倍之金額。

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　七　條　　農民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按月共同提繳之款項，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提繳比率計算。

前項提繳比率由農民於百分之十範圍內決定之，並以整數為限。

農民依第一項規定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後，主管機關始依農民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按月提繳相同金額。

農民每月提繳之農民退休儲金，不計入提繳年度自力耕作、漁、牧、林、礦之所得課稅。
主席：現在進行各黨團推派之代表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3分鐘。

首先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15時8分）主席、各位同仁。感謝政府看到農民長期辛苦耕作、為國家糧食安全盡心盡力，在長期沒有退休金制度之下，許多農民未來的生活都沒有保障，所以通過「農民退休儲金條例」對於照顧農民退休生活益形重要。時代力量黨團在這次修正討論中，針對比較有爭議的第七條，也就是農民依勞動部公告之勞工每月基本工資乘以10%的比率來繳納，然後政府部門也要以10%的比率相對提繳，對此時代力量黨團表達支持之意。然後在討論之後，針對年齡限制的部分就沒有限制，這樣能夠鼓勵更多青農來進行農耕，對退休生活相對有保障，我相信這對臺灣農業是一個很大的支持與鼓勵，也可以鼓勵更多人來進行農耕，促進農業發展。所以時代力量黨團非常欣見農民退休儲金條例通過，謝謝。

主席：請曾委員銘宗發言。

曾委員銘宗：（15時10分）主席、各位同仁。現在討論農民退休儲金草案的第七條，本席也有提案，首先要跟各位報告，「國家為改良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農民之政策」，這是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的明文規定。因為公教及勞工都有退休金制度，但是農民沒有，這一次行政院提出來的版本當中，農民自行提撥比例最高是6%，政府和農民的提撥比例是一比一，依照農委會的設算，提撥35年後，農民可以領到2萬6,349元，但是這沒有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假設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用2%折算的結果，35年後能夠領到的只有1萬3,174元，連現在勞工最低工資2萬3,800元都不到，真的沒有辦法照顧農民。

我在這裡呼籲，民進黨說要照顧農民，你們是在打假球，這樣真的沒辦法照顧農民！所以我的提案是提升農民自行決定提撥的比例，從6%提高到10%，且政府提撥的比例從一提高到一點五，也就是農民每提撥1元，政府就提撥1.5元，以這樣的比例來設算，35年後農民可以領到4萬3,700元。我要強調，這是35年後，假設同樣的標準用2%通貨膨脹率去設算，以現值來看，其實只有領到2萬1,850元，遠低於現在的最低工資2萬3,800元。所以國民黨的版本也就是我的版本更能照顧到廣大的農民，希望在座各位民進黨委員，拿出你的良心來照顧農民，好不好？謝謝。希望來自農業縣市的民進黨立委拿出良心，支持本案，好不好？
主席：請邱委員議瑩發言。

邱委員議瑩：（15時14分）主席、各位同仁。保障老農的退休生活、推動農民退休金制度是本席在今年年初參選的重要政見之一，而要讓年輕人願意回到故鄉務農，老農有保障，讓農業可以成為一個更健全的產業，也一直是民進黨持續努力的目標。本席很榮幸在這個會期擔任經濟委員會的召委，排入農民退休儲金制度的草案審查，感謝農委會的努力，也感謝朝野立委大家鼎力支持，讓農民退休儲金制度草案在經歷過幾次朝野協商之後，終於今天可以走到院會進行關鍵第七條的最後表決。在經過幾次的討論之後，懇請大會支持由民進黨陳亭妃委員所提的修正動議版本，將原本6%的提撥上限提高到10%，並且政府相對提撥一比一的補助，而且我們把50歲提撥年齡的門檻拿掉，主要就是希望能夠提高青年農民提撥退休儲金的意願。

過去四年來，民進黨政府完成實耕者納入農保、農民職災保險，也在這個會期立法院順利通過農業保險法，而農民福利體系的最後一塊拼圖──農民退休儲金制度，也即將在今天完成最後一哩路，我們懇請所有的委員支持農民退休儲金制度、支持民進黨所提版本，或許這個版本還不夠完美，但是只要我們願意踏出第一步，在前面剛實施的時候，政府以相對一比一的比例來提撥，讓農民感覺有保障，讓農民願意相信這個制度，甚至來支持這個制度，我相信農民的退休其實會是有保障的。這不是良心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也懇請大會支持，謝謝。

主席：陳委員雪生聲明對方才之表決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請楊委員瓊瓔發言。

楊委員瓊瓔：（15時17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此時此刻我們要處理一個重要關鍵的法案，以農立國的臺灣，我們看到所有的軍、公、教、勞都有年金退休制度，唯有農民，這個為以農立國的臺灣奠定這麼重大的功勞者卻沒有退休金。我在此要特別感謝朝野委員，大家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都一致希望這個法案能儘速通過，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國民黨的版本希望提撥率能提高到10%，明明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大家都朝這個方向，但是在朝野協商的時候卻是不同意的，還是要再回到6%，我們不解，為什麼？所以我們希望待會的表決可以依照國民黨的版本，也就是以提撥10%的論點為基礎。

其次，我們所謂的提撥率，也就是一比一和一比一點五，我們認為把農保的退休機制與勞工的退休機制放在同一個平衡點作比較是不公平的，因為所有的立足點都不相等。因此，我們仍舊要拜託朝野委員，我們共同的目標就是真正要照顧所有的務農者，讓他們老而有所終、老而有所安定的生活，因此要再次懇求朝野所有委員，請支持國民黨版本，也就是一比一點五，這樣才能真正達到政府好好的來照顧農民。從一開始，不管朝野委員，我們都有提出二四六、三六九，換句話說，這個數字的代碼也就是一比一點五，所以我再次強調，因為在目前農業就業人口中，六十五歲以下占總就業人口數是17.41%，換句話說，務農者仍舊以長者為基準，這樣的數字告訴我們，我們要如何讓所有的青農能夠好好的來安心就業？因此，我們再次強調，不管朝野、包括蔡總統都說我們要支持年輕人，所以拜託各位委員，讓我們因應政府的政策，好好的來支持所有的青農，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所有的事物都離不開「農」，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傳承能夠成功，讓所有的青年朋友都能夠放心，讓他們在退休的時候也有月退，能夠好好的來生活，這才是我們苦民所苦，讓我們的農業繼續蓬勃發展，我再次拜託請支持10%以及一比一點五的比例，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亭妃發言。

陳委員亭妃：（15時20分）主席、各位同仁。謝謝院長，也謝謝我們所有立法院的同仁，更謝謝國民黨終於、終於、終於、終於一起關心農民了；終於跟農民站在一起了，非常感謝！民進黨從黨外到組黨，從在野到執政都心心念念的一件事，就是農民的福利，從過去到現在。我相信我們不斷地為農民的未來在構思、為農民的生活在思考、為農民的退休在準備，所以民進黨為農民的四大福利，我們做得非常的充足，從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農業保險到現在剩最後一哩路，也就是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的退休制度。

我們希望在這最後一哩路能一起完成，讓我們農民退休有保障，雖然等很久，可是終於今天可以面對三讀，一路走來有點遠，可是農民知道民進黨關心他、照顧他，這也是小英總統在競選時對農民的承諾，今天民進黨所希望的也就是我們農民的提繳可以是10%，即10%由我們的政府相對提撥，我們由農民自行決定自己的能力，從1%到10%，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來做提繳的動作，相對的，我們的政府就來做提撥的動作，讓我們農民可以有保障。

當然，不只如此，我們也是採取老農津貼加上農民退休儲金──雙重式的保障。現行的老農津貼不會取消，仍然會依照物價指數逐年調漲，農民退休儲金會提供更多的保障，參加的農民會獲得一個個人專戶，除農民提撥外，政府也會提撥，讓我們的農民能夠有周全的未來。我們希望今天我們能夠把農民退休儲金條例三讀通過，這非常重要。我們保證農民退休生活，也鼓勵青農安心從農，我們希望所有年輕的農民朋友能夠進入到農民的職場、農業的職場，相信我們的未來更有保障，我們的青年朋友能夠更安心從農，我們希望民進黨與農民站在一起，謝謝大家。

主席：請翁委員重鈞發言。

翁委員重鈞：（15時23分）主席、各位同仁。剛剛陳亭妃委員的一席話，讓我感慨很深，本人是老農派的，從老農年金4,000元打拼到今日，78年農民健康保險的時代，我們都有參與打拼過；這一次的農民儲金條例，曾委員剛剛講說你們也是有點像打假球，民進黨當時提出來的版本是6%而已，是一比一，我們在那邊坐到口乾舌燥，吵得不可開交，好不容易你們同意提高到10%，還要限制50歲以下的青農不可以參加，這樣叫做你們在照顧農民？你們在幫助年輕人？完全就是打假球，沒人會相信。真的在照顧青農及農民的就是本黨國民黨。你們看，數字會說話，這一次包括農民1萬元的補助，也是本席在這邊向行政院長質詢的，一路走來，本黨永遠和國民──主席，程序問題，不能吵到我講話。

主席：好，大家安靜一下，好啦！大家冷靜一下……

（台下：時間暫停。）
主席：時間有暫停，我們加1分鐘，大家冷靜。

翁委員重鈞：我們從老農年金、農民健康保險到這一次農民1萬元的補助，也是本席在這邊直接向行政院長質詢，當然後來我們很高興大家全體一致支持農民、漁民都能領1萬元，這是好事情，所以一路走來到早上開會時，為什麼我們主張政府補助的比例要一比一點五？我們有幾點立論基礎，曾銘宗委員的意思是我們今天雖然看到35年後農民可以領到四萬多元，其實和物價指數相比，等於比現在農民的2萬3,800元還要更少，但是那是35年後才領得到的東西，根本看得到、吃不到也領不到，因為是從現在開始算35年後的事，所以我們認為要作事先的規劃，要讓年輕人願意從農，要讓新的農業可以改變現在的農業，我們應該要有比較好的農業保障，讓年輕人願意將農業當做事業，當成經營終身志業，我們主張一比一點五，是希望能像農委會照顧漁民的態度，用這樣的態度來照顧農民。但是農民的2萬3,800元是「死豬仔價」，漁民是每一年能調15%，漁民是政府補助80%，農民都要從自己的口袋拿出來，所以今天我們才主張一比一點五是絕對可以照顧農民的政策，國民黨最照顧農民，對不對？
主席：請陳委員歐珀發言。

陳委員歐珀：（15時29分）主席、各位同仁。在1988年5月20日當天，臺灣不曾發生這麼大規模的農民上街頭抗議，當時抗議的情形，甚至連寫著立法院這三個字的匾額都被拆下來，32年後今天是5月22日，我們要共同見證、支持通過農民退休儲金條例，我特別在此代表農民向本院所有同仁表示敬意，不管是哪個黨派，今天我們一起來努力見證這個歷史的過程。我記得當時我的叔叔、伯伯說要上街頭，我的心裡有很多疑問，為什麼不種田要上街頭？他們說我們農民上街頭不是要爭取農民的權利，而是要讓社會知道我們不希望我們的下一代繼續種田。我聽了非常感慨！他們不希望我繼續種田，也不希望我們農家子弟繼續種田，因為種田沒前途、沒任何指望。

經過大家這麼多的努力打拚，農民的四大福利，在過去這四年多來，不但能夠讓實耕者有農民保險，也讓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落實，每一個月繳15元就有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第三部分的農業保險法也已經完成，農民不用再靠天吃飯，讓農民的農產品有收入保障，這是非常不簡單。現在我們看到社會各行各業都有退休年金，唯獨農民沒有，所以我們今天要完成農民退休制度的最後一哩路，也就是完成農民退休儲金條例三讀。

我要在這裡特別再次代表臺灣農民拜託大家，這個案子是我們共同見證，不是國民黨也不是民進黨，我們應該攜手合作把這個法案完成，不要再爭爭吵吵。我希望歷史見證的場面是大家站在一起，共同為臺灣的農民努力，我希望今天大家是站在最平和的方向之下，不要在這邊爭功，我們共同努力，謝謝。

主席：請劉委員建國發言。

劉委員建國：（15時32分）主席、各位同仁。剛才看到院會同仁曾銘宗委員、翁重鈞委員這麼激動，我在這裡誠懇呼籲大家冷靜、冷靜、再冷靜，大家冷靜回想，我相信應該就會很清楚，過去老農敬老津貼是什麼人執政時提出來的？在上一屆立法院第9屆時農民職業災害保險是什麼人提出來的？在幾個禮拜前，農業保險是哪個政黨提出來的？現在的農民退休儲金制度又是誰提出來的？這是一個很清楚的事實。

在這個過程中，最主要還是要保障「作穡人」相關的權利，不用看天來「作穡」，讓農民不只在農作物上面有保障，農民從家裡走到田間，或是從田間回到家裡，只要發生傷害就有保險制度。這個過程當中在在顯示，現在的執政團隊農委會很認真、很努力，用很快的速度把相關的法案都提出來，我們今天才有這個機會在這裡審查，我在這裡要特別提醒大家這件事情。

再者，若是要理性來檢討，我相信在邱議瑩召委協商的過程中，沒有錯，國民黨曾銘宗委員、翁重鈞委員也在在希望，不管是農民提繳比率從6%提升至10%，或是政府相對提繳1比1.5，我相信這些都是大家願意共同打拚的目標。但是一個法律制定之前，應該要有一個好的起步。這個起步要比照各個族群，剛才有人以勞保為例，這是農民退休儲金，不是年金也不是保險，以勞工退休金提撥比率來看，是雇主6%、勞工4%，勞保部分的比例是7比2比1。這個部分是政府提繳1，農民相對提繳1，以公平性來講，大家應該能夠接受，提高至1.5，甚至提高至2，也可以提高至3，對農民更有保障。但是有一個問題，這是政府出錢，相對也是從人民的口袋拿稅金出來，所以政府要做這些事情之前一定要考慮到公平，對所有族群才有交代。最後，我要誠懇向大家表達，農委會在這段時間很努力提出這些相關的制度，送到立法院審查，我們趕快把制度制定出來，就是對農民最大、最好的保障，拜託大家，謝謝。

主席：請謝委員衣鳯發言。

謝委員衣：（15時37分）主席、各位同仁。感謝劉建國委員的提醒，衣鳯和國民黨所有的委員，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關心農民，未來我們也會持續關心農民以及臺灣農業的發展，對於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七條，我要表達以下意見。一直以來，農民無法按照軍公教或勞工擁有按月提撥個人退休金帳戶，每月只能領取定額老農津貼，今天農民退休金制度終於跨出一大步。我們參考勞工退休金條例提出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為農民開設退休儲金的個人專戶，由政府與農民共同提撥退休儲金，希望能夠提升青年從農的意願。

但本席認為農委會在法案協商中，拋出50歲到60歲的老農提撥率為10%，但是50歲以下青農的提撥率只能維持在6%，這會激化老農與青農的對立，而且與農委會原本要鼓勵青年返鄉務農的目標背道而馳，所以我們主張不分青農、老農，提撥率最高都可以到10%。對於提撥比例的部分，我們主張農民提撥1，政府應該相對提撥1.5，政府多提撥一點，才能激勵更多人從事農業。

根據農委會的推估，行政院的版本推出後，第一年會有6萬人參加儲金條例，但是如果提撥率以及提撥比率都按照本席和國民黨黨團的主張，12萬人參與農民退休儲金的目標應該很快就會達成。我希望不分朝野都可以支持國民黨提出的主張，讓法案儘速三讀，在明年元旦就可以順利施行，謝謝大家。

主席：請郭委員國文發言。

郭委員國文：（15時40分）主席、各位同仁。剛剛本席在台下聆聽各位委員提出之高見，我想一個法案的誕生是相當不容易的，要經過社會團體的倡議，必須經過社會運動的訴求，甚至透過各種不同意見的角力，以至於到立法院進行討論。在立法院討論的過程中，各黨、各派、不同的委員都提出不同的版本，顯現大家都非常關心農民的權益，在一陣的智慧火花之後，大家各有所退讓，無非是為了農民權益，希望提早趕快落實。我必須跟各位報告，民進黨在重新執政之後，如同剛剛幾位委員提過的，無論是在職災保險法的落實，或者我們對農業保險法的推動，以至於今天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的提出，在在顯示民進黨不論是在野時期或執政時期對農民權益的重視。如同剛剛陳歐珀委員所提，今天是5月22日，回想一下，在32年前，也就是1988年，在立法院隔壁的忠孝西路街頭，到底是哪個黨執政，用鎮暴警察把農民打到「流血流滴」？不過我們不追究過去而是期許未來，在經過32年之後，我們非常高興看到國民黨與民進黨爭相為農民發言。

至於制度內容中的兩個爭點，一個是提撥比例，本席原先提出的版本也是一比一點五，就提撥比率而言，如同行政部門原來的提案只有6%，可是因為經過大家討論，行政部門也從善如流，我在這邊誠懇地建議國民黨，不要再堅持既有的版本，與行政部門相互之間大家各有讓步、各有折衷，趕快通過以一比一的提撥比率，以10%之內提撥比率的方式儘速通過，早日落實保障農民權益。這不但是農民權利制度保障的補破網，更是整個臺灣社會安全制度補破網，在補破網的過程，不會專屬於一個政黨，在這補破網當中，也不會專屬一個委員而有所成就。這個補破網的過程，一定是在座所有、每個人付出努力才會有社會福利制度之落實。我期許今天法案能夠儘速通過，我也期許這個法案真正照顧到農民權益，讓青農能永遠留在農業部門，這不但能保護農民，也是保護臺灣的農業，期許大家！我們共同創造歷史，謝謝。

主席：請鍾委員佳濱發言。

鍾委員佳濱：（15時43分）主席、各位同仁。我們看到農民也要有退休金，農民為什麼要退休金？軍、公、教、勞大家都有退休金，而退休金是什麼？退休金是軍、公、教、勞參加保險繳交保費，然後每個月可以提取年金。很遺憾地剛剛國民黨朋友連儲金和年金也分不清，年金保險得來不易，但是農民要推動年金保險，最大的困難來自於農民沒有雇主、沒有固定的收入，現在農保1個月繳78元，我們去年上一屆通過的農民職業災害保險是1個月繳15元，但是農民有沒有年金可以領？農民目前實際上領的年金就是在扁政府時期通過的老農津貼，1個月7,750元，要農民以保費的方式來保障其退休後的年金給付，是因為不是農民不要，而是農民有所困難，農民沒有固定收入。所以政府要推動保障農民，包括農業保險法也非常辛苦，政府必須提供相對補助，農民才有辦法幫他的農作物投保天然災害保險，避免不必要的風險損失。

今天民進黨執政之後，我們千辛萬苦在老農津貼架設一個讓農民可以領取年金的情況之下，我們踏出艱危的一步，就是退休儲金，農民自己存，老年後自己領，透過集體的儲蓄而產生每個月都可以提存一定年金收入。我們來看看勞退基金，勞退早就有了！參加勞工保險的有雇主的勞工，雇主每個月提存6%，目前參加勞工保險的有雇主的勞工共677萬人，其中絕大多數的625萬勞工朋友可以自提6%，但他1%都沒有存；相反地，只有8%的勞工，在老闆提供6%的儲金之後，他們提存1%至6%，其中有八成五、有44萬是提存6%，顯見連勞工在有固定收入的情況之下，要他們自提薪資所得來加入儲金到個人帳戶，等到老年的時候來享用，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一味的加碼，要求把一比一提高為一比一點五，事實上在某個程度上來講，是保障那些比較有收入能力的農民而已。儘管如此，政府還是願意用這個方式來鼓勵農民自提儲金，幫助自己老後的生活。

我們未來誠懇地希望，真正的農民年金保險可以在朝野各黨派的支持下通過，但在此之前，我們希望穩健來推動老農儲金條例，請大家共同支持政府穩健地保障農民的老後生活，謝謝。

主席：各黨團推派發言的委員都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進行處理。本條依修正動議、審查會保留甲乙兩案之順序，依序進行表決，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過，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台下：不要打假球！不要做半套！）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2人，贊成者37人，反對者55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少數，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下午3時48分44秒

表決議題：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七條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2　　贊成人數：37　　反對人數：55　　棄權人數：0

贊成：

林為洲　　蔣萬安　　林奕華　　江啟臣　　李貴敏　　吳怡玎　　萬美玲　　呂玉玲　　陳雪生　　葉毓蘭　　楊瓊瓔　　曾銘宗　　張育美　　陳玉珍　　孔文吉　　賴士葆　　吳斯懷　　廖國棟　　陳超明　　費鴻泰　　廖婉汝　　魯明哲　　李德維　　鄭正鈐　　洪孟楷　　林文瑞　　馬文君　　許淑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謝衣鳯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羅明才　　鄭麗文　　陳以信

反對：

邱泰源　　鍾佳濱　　柯建銘　　鄭運鵬　　陳柏惟　　陳歐珀　　黃國書　　李昆澤　　郭國文　　何志偉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王美惠　　張宏陸　　洪申翰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蔡適應　　林岱樺　　林楚茵　　吳玉琴　　賴品妤　　黃世杰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范　雲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莊競程　　張廖萬堅　陳素月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蔡易餘　　羅致政　　趙正宇　　莊瑞雄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陳秀寳　　沈發惠　　吳秉叡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棄權：

主席：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4人，贊成者57人，反對者37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多數，作以下宣告：第七條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4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下午3時50分26秒

表決議題：農民退休儲金條例第七條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4　　贊成人數：57　　反對人數：37　　棄權人數：0

贊成：

陳椒華　　邱顯智　　邱泰源　　鍾佳濱　　柯建銘　　鄭運鵬　　陳柏惟　　陳歐珀　　黃國書　　李昆澤　　郭國文　　何志偉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王美惠　　張宏陸　　洪申翰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蔡適應　　林岱樺　　林楚茵　　吳玉琴　　賴品妤　　黃世杰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吳琪銘　　范　雲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莊競程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蔡易餘　　羅致政　　趙正宇　　莊瑞雄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陳秀寳　　沈發惠　　吳秉叡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反對：

林為洲　　蔣萬安　　林奕華　　江啟臣　　李貴敏　　吳怡玎　　萬美玲　　呂玉玲　　陳雪生　　葉毓蘭　　楊瓊瓔　　曾銘宗　　張育美　　陳玉珍　　孔文吉　　賴士葆　　吳斯懷　　廖國棟　　陳超明　　費鴻泰　　廖婉汝　　魯明哲　　李德維　　鄭正鈐　　洪孟楷　　林文瑞　　馬文君　　許淑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謝衣鳯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羅明才　　鄭麗文　　陳以信

棄權：

主席：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農民自願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應填具申請書向其農保投保之基層農會提出申請。

農會依前項規定受理申請，應於審查所屬農民符合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或辦理停止提繳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開始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主席：第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自農民開始提繳之日起至農民年滿六十五歲前一日、停止提繳或農保退保之當日止。

主席：第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條。

第　十　條　　農民得於每年五月或十一月向農會提出申請調整提繳比率，並由農會於受理申請當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自通知之次月一日起生效。

主席：第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提繳，應以勞保局指定之金融機構辦理自動轉帳或以其他指定方式按月繳納。

農民應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款項，經勞保局連續六個月扣繳未成功者，視同自願停止提繳；農民申請再提繳者，應依第八條規定辦理。

主席：第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農會應於審查農民喪失農保資格退保之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已提繳金額，並退還予農民。

主席：第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勞保局應結算農民不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條件之日起主管機關已提繳金額，自退休儲金專戶扣還之。

前項農民已開始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勞保局按其每月得領取金額之三分之一，自退休儲金專戶辦理扣還至足額清償為止。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農民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前項農民於未足額清償前死亡者，由勞保局自退休儲金專戶一次扣還主管機關。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勞保局應以書面命其法定繼承人於繼承遺產範圍內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主席：第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依本條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農民，於年滿六十五歲時，得請領該儲金。

主席：第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農民退休儲金之領取及計算方式為退休儲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

前項農民退休儲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國庫補足之。

第一項所定年金生命表、平均餘命、利率及金額之計算，由勞保局依全國、原住民及身心障礙身分，分別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主席：第十五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農民未滿六十五歲，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一、領取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所定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

二、領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級三等以上之一次失能給付。

三、領取國民年金法所定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

四、非屬前三款之被保險人，符合前三款所定身心障礙或失能狀態。

依前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由農民決定請領之年限，並按月定期發給。

依第一項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且農保退保之農民，因於未滿六十五歲前可繼續從事農業工作而為農保被保險人者，得依本條例申請開始提繳農民退休儲金，其實際提繳期間重新計算。

主席：第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陳亭妃等、委員郭國文等分別提案第十七條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農民於請領農民退休儲金前死亡者，應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一次請領農民退休儲金。

已領取農民退休儲金者，於未屆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平均餘命或前條第二項所定請領年限前死亡者，停止發給農民退休儲金。其退休儲金專戶結算賸餘金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依前條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遺屬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前項遺屬同一順位有數人時，應共同具領，有未具名之遺屬者，由具領之遺屬負責分配之；有死亡、放棄退休儲金請領權或因法定事由喪失繼承權者，由其餘遺屬請領之。但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領人者，從其遺囑。

農民死亡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退休儲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應歸入農民退休基金：

一、無第一項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

二、第一項遺屬或指定請領人之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因時效消滅。

主席：第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交由第八條第一項之農會向勞保局請領；申請書與相關文件之內容及請領程序，由勞保局定之。

請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農民退休儲金者，勞保局應自收到申請書次月底前發給。

第一項農民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農民退休儲金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主席：第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農民之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或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農民退休儲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扣押、抵銷或供擔保。

農民依本條例規定請領農民退休儲金者，得檢具勞保局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農民退休儲金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主席：第二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農會未依第八條第二項、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勞保局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調整提繳比率或停止提繳農民退休儲金，致農民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前項請求權，自農民知悉發生損害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主席：第二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章章名。

第三章　農民退休基金

主席：第三章章名照審查會章名通過。

宣讀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退休儲金專戶之農民退休儲金。

二、基金運用之收益。

三、其他收入。

主席：第二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運用、經營及管理，基金運用局得委託金融機構辦理；其委託運用、經營及管理規定、範圍及經費，由基金運用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主席：第二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農民退休基金除作為給付農民退休儲金及投資運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擔保或移作他用；其管理、運用及盈虧分配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主席：第二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五條　　勞保局與基金運用局對於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民退休基金之財務收支，應分戶立帳，並與其辦理之其他業務分開處理；其相關之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並由基金運用局彙整，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主席：第二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農民退休基金之收支、運用與其積存金額及財務報表，基金運用局應按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應按年公告之。

主席：第二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章章名。

第四章　監督及經費

主席：第四章章名照審查會章名通過。

宣讀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依第二十三條規定受委託運用、經營及管理農民退休基金之金融機構，發現有意圖干涉、操縱、指示其運用或其他有損農民利益之情事時，應通知基金運用局。基金運用局認有處置必要者，應即通知主管機關採取必要措施。

主席：第二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八條　　主管機關、勞保局、基金運用局、受委託之金融機構及其相關機關、團體所屬人員，不得對外洩漏業務處理上之秘密或謀取非法利益，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基金謀取最大之效益。

主席：第二十八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行政所需之費用，應編列預算支應。

主席：第二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　　勞保局及基金運用局辦理本條例規定業務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主席：第三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郭國文等提案第五章章名不予採納。

委員郭國文等提案第三十二條不予採納。

委員郭國文等提案第三十三條不予採納。

宣讀第五章章名。

第五章　附　　則

主席：第五章章名照審查會章名通過。

宣讀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一條　　勞保局為辦理農民退休儲金業務所需必要資料，得請相關機關提供，各該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勞保局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個人資料，其處理、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主席：第三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主席：第三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農民退休儲金條例制定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作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一、農民退休儲金乃攸關青年農民退休權益，然108年度青年農民(15-44歲)投保農保的人數有83,584人，而總青農人數則約有15萬人，投保率約僅為55.7%。經了解現階段青農寧願投勞保而不願投農保的原因，分別有：

1.農保65歲後僅有老農津貼，比起勞保、勞退要少。

2.青農多數為勞工轉職，轉入農保年資無法銜接。

3.實際耕作農民每年都需重新認證，如果要透過租賃證明讓耕作者取得證明又得「公證」，對實耕農相當不便。

基於前述理由，恐使政府建置農民退休儲金制度的美意無法使青農實際受惠，建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條文通過後一個月內提出如何協助青農投保農保的相關評估報告，送交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二、農民退休儲金條例公布施行後，主管機關應考量增進農民退休生活保障與財務永續發展，於二年內檢討按月共同提繳款項，並定期檢討之。

三、農民退休儲金條例有關延壽年金之方案由主管機關於二年內研議提出。

四、農民退休儲金制度乃攸關原住民農民未來退休權益，然原住民農民投農保的人數仍占少數，其原因不外乎農保目前僅有老農津貼，與其他退休制度比較起來較不吸引人。因此，投保農保之原住民與實際從事農業活動之原住民人數相距甚遠，導致相關數據失真，也導致未加入農會的原住民未能享受相關扶助措施。

綜上，避免農民退休儲金制度之美意無法讓原住民農民受惠，建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事項，臚列如下：

1.於農民退休儲金條例通過三個月內提出扶助原住民農民投保農保之可行性作法。

2.後續於原住民族地區之相關法案說明會中依族群分布區增加適宜之族語宣導人員。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報告院會，休息十分鐘，休息之後繼續開會，進行三讀後發言。現在休息。

休息（16時19分）



